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俞美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陳宗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黃健誠律師

被      告  劉志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

被      告  柯俊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葉進祥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已解除委任)

            林蔡承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蔡珠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

            林蔡承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667號），本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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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丁○○、丙○○、戊○○、甲○○、己○○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丙○○、戊○○、甲○○、己

○○均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進出

臺灣地區，被告丁○○竟透過劉寶仁(已歿，另為不起訴處

分)而分別與被告丙○○、甲○○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

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意聯絡，及分別與被告丙○○及戊○

○、甲○○及己○○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

絡，而為下列之犯行：(一)被告丙○○無與被告即原大陸地

區人民戊○○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應交

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及被告戊○○來

臺後每月3,000元之報酬，於民國102年12月30日，由被告丁

○○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3年1月3日，在大陸地區福

建省福州市(下稱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戊○○辦理虛偽結

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同年1月14日經由福州市公證處為

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結婚公證書

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取得認證證明

書，被告丙○○返臺後，於同年2月26日填具「大陸地區人

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

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證書等證

明文件，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更名為內政部移民

署，下稱「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請被告戊

○○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婚之實

情，核准被告戊○○來臺，被告戊○○乃於同年5月4日非法

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丙○○於同年5月26日，持結

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中埔鄉戶政事務所(現為

嘉義○○○○○○○○中埔辦公室)，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

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

告丙○○、戊○○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

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丙○○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

被告丙○○，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

性。(二)被告甲○○無與被告即大陸地區人民己○○結婚之

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

以3萬元及被告己○○來臺後每月4,000元之報酬，於102年1

2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2年12月

31日，在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己○○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

得結婚證，並於103年1月14日經由福州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

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

取得認證證明書，被告甲○○返臺後，於同年3月26日填具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

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

之公證書等證明文件，向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

請被告己○○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

婚之實情，核准被告己○○來臺，被告己○○乃於同年4月2

7日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甲○○於同年5月20

日，持結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竹崎戶政事務

所，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承辦公

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甲○○、己○○結婚之不實事項

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以

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甲○○

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甲○○，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

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丁○○、丙○○、甲○

○均涉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之

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刑法第214條之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另被告戊○○、己○○則涉犯刑法第

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

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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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

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

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

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

罪事實之存在。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

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以

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藉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

自白在事實證明上之價值。茲所稱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

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資料而言。其所得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

要，但仍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

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

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

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

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

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

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

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

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攏統為同一之

觀察。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

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

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

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自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

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

殊不能逕以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

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05號判

決意旨可參。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丁○○、丙○○、甲○○涉犯使大陸地區人

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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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己○○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無非係以被告

丙○○、甲○○之自白供述及證述、被告丁○○、戊○○、

己○○與同案被告劉寶仁之供述、被告丙○○及甲○○所提

出與移民署之「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

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及所附結婚

公證書、海基會證明、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移民署

機場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被告丙○○及甲○○之全戶基本

暨個人戶籍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08年3月4日北市警安

字第10332520300號函所附103年7月份查獲大陸地區人民、

港澳(海外)居民等在臺涉及違法(規)案件名冊、被告己○○

於103年7月12日調查筆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

二派出所臨檢紀錄表、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見處分書、採

證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丁○○就其受劉寶仁委託於上開時間帶同案被告丙

○○、甲○○赴往大陸地區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

結婚，而後同案被告丙○○、甲○○各於前開時間循前述程

序申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及同案被告丙○○、

戊○○與同案被告甲○○、己○○各自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

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丙○○、甲○○就其等因劉寶仁提

議而於同案被告丁○○陪同之下前往大陸地區，進而各自與

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嗣後其等並各自在臺申

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並各自與同案被告戊○

○、己○○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戊○

○、己○○對於其等各自於上開時間與同案被告丙○○、甲

○○在大陸地區辦理結婚，而後分別由同案被告丙○○、甲

○○在臺申請其等入臺團聚後，復各自與同案被告丙○○、

甲○○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固均未予爭

執，然其等均否認有何供述意旨所指犯行，並分別辯解如

下：

一、被告丁○○部分：

  ㈠被告丁○○辯稱：伊前往劉寶仁經營的卡拉OK，劉寶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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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個員工要去大陸結婚，並問伊何時回大陸，伊剛好要回

大陸探病，劉寶仁就託伊帶2名員工去大陸，劉寶仁有拿20,

000元給伊作為員工大陸吃住的錢，後來劉寶仁有打電話給

伊說2個員工不熟，要伊帶2個員工去結婚登記，伊不知道丙

○○與戊○○或甲○○與己○○是不是假結婚等語。

  ㈡被告丁○○之辯護人則辯護略以：本案應該要提出證據來證

明丙○○與戊○○，或甲○○與己○○並無結婚之真意，民

事訴訟上確認婚姻不存在或結婚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要有

相當之證據，而丙○○與戊○○有電話聯絡互相關心，此部

分為何沒有結婚真意？另甲○○、己○○是先看照片，到大

陸地區看到本人才決定結婚，且迄今都沒有離婚，僅因其中

一方為大陸人，且曾從事特種行業遭查獲，即可在刑事上輕

易認定沒有結婚真意？即便有人教甲○○、己○○表示是透

過網路認識，這是因為入臺需經過訪談，如此陳述只是為了

便利通過訪談。再者，丙○○、戊○○一開始就供述是透過

劉寶仁介紹認識，如果劉寶仁為幕後操縱者，豈會一開始即

供出幕後操縱者？且如果真有專勤隊筆錄所提及教戰手冊之

事，丙○○、戊○○與甲○○、己○○所述應該會一樣，可

知並沒有存在教戰手冊之情形。被告丁○○部分應是先詢問

完丙○○，後續再誘導甲○○，縱使如調查筆錄記載丁○○

教導甲○○、己○○說是網路上認識，也足見與教戰手冊無

關。且本案依客觀證據，被告丁○○與其他4位被告原本並

不認識，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丁○○與劉寶仁或其他4

位被告如何共謀，被告丁○○僅是受劉寶仁之託協助辦理結

婚，至於劉寶仁為何願意出錢等動機，先前並未於警詢、偵

訊時詳細詢問，關於劉寶仁與被告丁○○共謀之主張顯屬臆

測而無證據。且丙○○、甲○○偵查中表示被告丁○○知道

其等是假結婚，依照其等於審理中證述，可知其等是因被告

丁○○受劉寶仁之託帶其等到大陸地區結婚，故認為被告丁

○○「應該」知情。從而，本案請求判處被告丁○○無罪等

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二、被告丙○○部分：

  ㈠被告丙○○辯稱：當初劉寶仁跟伊說要伊去救1個女孩子，

要伊過去大陸地區將之娶過來，伊在前往大陸之前有看過戊

○○的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有

開始打電話，伊當時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單身，如果有機會的

話，看能不能跟戊○○共同生活作個伴，所以才會辦理結婚

登記，戊○○來臺後約有住在中埔鄉半年，後來則表示要去

同鄉那邊工作，之後大約1個月會回來1、2次，戊○○在外

工作期間，伊也會與戊○○聯絡等語。

  ㈡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略以：本案被告丙○○於案發當時

為單身，雖然是受其老闆劉寶仁請託前往大陸地區結婚，但

被告丙○○也自承是抱著認識異性的想法到大陸地區認識戊

○○，回臺之後也有電話聯繫，結婚之後也確實有同居在一

起，與實務上常見的假結婚有別，雖然被告丙○○曾於偵查

中自白，但並沒有相關補強證據可以認定被告丙○○與戊○

○沒有結婚真意，請予被告丙○○無罪之諭知等語。

三、被告戊○○部分：

  ㈠被告戊○○辯稱：伊跟丙○○是真結婚，不是假結婚，而且

丙○○與伊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有電話聯絡或簡訊聯繫

互相關心、問候等語。

  ㈡被告戊○○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照丙○○所述，足見被告

戊○○與陳宗至於婚後之相處與正常夫妻無異，況依卷附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專勤隊103年5月15日訪查紀錄表、

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查察紀錄表之記

載，亦可見被告戊○○與丙○○登記結婚後，確實係共同經

營生活，即使被告戊○○之後北上工作，仍會每2週返家照

顧婆婆，而被告戊○○更於110年5月24日申請定居獲准，更

可認被告戊○○合法依親居留之事實是經過我國移民機關所

肯認，至於入臺訪談程序中即使訪談內容有虛偽，也只是為

了讓程序更順利，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雙方是欠缺結婚真意的

假結婚，被告戊○○雖然有匯款，但金額、頻率並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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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僅是戊○○貼補家用的款項，難認是公訴意旨所稱給付報

酬，故請予被告戊○○無罪之諭知等語。

四、被告甲○○部分：

  ㈠被告甲○○辯稱：伊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經過

劉寶仁介紹才認識，當時劉寶仁有拿己○○的相片給伊看，

因為己○○跟伊都曾經離過婚，伊心想如果有機會可以在一

起，所以才會在大陸地區看到己○○本人後，覺得己○○漂

亮、身材好，因此於1天之內決定可以娶己○○來相處看

看，因而跟己○○辦理結婚登記，伊當時是真的想要過去大

陸再找1個老婆，伊與己○○結婚並沒有聘金，之所以在訪

談裡面講到有聘金，是因為怕移民署刁難才會如此虛偽陳

述，己○○來臺之後前期有跟伊同住，但後來家裡火災，己

○○就出去工作並搬去外面住，不過還是1個月會回來2次等

語。

  ㈡被告甲○○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被告甲○○歷來所述均提

及其離婚後一直想要再娶，剛好劉寶仁提及1個在大陸娶老

婆的機會，甲○○看到照片後也覺得可以去看看，前往大陸

地區看到己○○本人也覺得漂亮、身材不錯，所以真的想要

結婚，且被告甲○○原與己○○不認識，但要申請己○○入

臺要通過面談，為了通過面談，才需要先讓被告甲○○、己

○○知道面談可能面臨什麼詢問、要如何回答，但這確實仍

是本於被告甲○○想要結婚的意思所為，至於被告甲○○於

偵查中雖然自承「假結婚」，但依被告甲○○之後所述，可

知其原先根本不知「假結婚」的意思，而其前一次與大陸配

偶結婚是雙方有先認識、相處才決定結婚，但本案原先完全

不認識，故而在詢問、訊問壓力下附和所為，本案仍應由檢

察官舉證證明被告甲○○與己○○當時並無結婚之真意，但

實際上舉證不足，請予被告甲○○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被告己○○部分：

  ㈠被告己○○辯稱：伊是真的喜歡甲○○才與其結婚，並且特

地選在5月20日結婚登記，伊來臺灣期間，除了103年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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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查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外，並沒有其他情形等語。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辯護略以：「假結婚」應該如何認定，

應為民法第87條之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下才是「假

結婚」，假如雙方有結婚的意思，即便存有其他動機，也不

會影響結婚之真意，又縱使甲○○並無結婚之真意，也只是

單方虛偽意思表示，對於婚姻效力應該也不生影響，況且被

告己○○確實有與甲○○結婚之真意，2人婚後亦確實有夫

妻之實，更特地挑選於103年5月20日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1

天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足見被告己○○確實有

與甲○○結婚之真意，請予被告己○○無罪之諭知等語。

伍、被告丁○○帶同被告丙○○、甲○○於102年12月30日前往

大陸地區，而後被告丙○○、戊○○及被告甲○○、己○○

各於上開時、地辦理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及進行公證後，被

告丙○○、戊○○復於前揭時間，各自依前述流程申請被告

戊○○、己○○來臺獲准，而被告戊○○、己○○分別於10

3年5月4日、103年4月27日來臺，被告甲○○、己○○乃於

同年5月20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而被告丙

○○、戊○○則於同年月26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

登記等情，均為被告丁○○、丙○○、戊○○、甲○○、己

○○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丙○○、戊○○、甲○

○、己○○之內政部移民署機場出入境資料與兩特定旅客搭

乘相同班機查詢資料（見專勤隊卷一第125至129頁、第134

頁至第139頁反面、第155至157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證明、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公證書、大陸地區人民入出

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

資料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訪查紀錄表、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專勤隊事務第二大隊嘉義縣專勤隊訪談紀錄、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訪談紀錄(台灣配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面談紀錄(大陸配偶)（見專勤隊卷二第29至66、167至2

05頁）等在卷可參。從而，依照前揭本案被告之辯解與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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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主張，足認本案首應認定者，厥為被告丙○○與戊○

○，及被告甲○○與己○○，於本案公訴意旨所主張申請入

臺及申請結婚戶籍登記時，彼等是否欠缺與對方結婚之意

思？倘若被告丙○○與戊○○間，或被告甲○○與己○○

間，有雙方不具有與他方結婚之意思，始有探究被告丁○○

對於此等情節於主觀上是否知悉或已有預見而與該等被告具

有犯罪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必要。

陸、經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丙○○與戊○○間，及被告甲○○與己○○

間並無與對方結婚之意思，無非係以被告丙○○、甲○○先

前於本案偵查時之不利於己之供述或自白為其主要依據，惟

查：

  ㈠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對於違反

同條例第15條第1款所定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

地區之處罰，旨在防止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以

維護臺灣地區之安全與安定；所稱「非法」，自應從實質上

之合法性予以判斷，凡評價上違反法秩序之方法，均屬「非

法」。在大陸地區通謀虛偽結婚，以不實之結婚證明辦理相

關戶籍登記、入境等手續，憑以進入臺灣地區，其所持之入

境許可文件雖係入出境主管機關所核發，形式上為合法，但

因以詐欺方法而取得，即不具實質上之合法性，仍屬非法進

入臺灣地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判決意旨可資

參照）。從而，若係在大陸地區結婚，而以結婚之方式非法

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其前提須行為人與大陸地區

人民所締結婚姻時，雙方當事人對於形成夫妻關係即婚姻共

同生活關係欠缺真實意思，而為虛偽之結婚意思，其所締結

之婚姻則屬俗稱之假結婚，核係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之方式。又夫妻結婚時，是否具有結婚真意抑或並無

結婚真意而欲以結婚之形式使大陸地區或外國人士得以入境

台灣，取決於夫妻雙方當事人於結婚之際之內心意思，若非

當事人自行本於真意對外表示，外人實無從直接認知，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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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婚過程及結婚後之夫妻相處狀況等外部情事而為依據，

進而判斷夫妻結婚時，是否確係本於結婚真意；再者，結婚

成立家庭，本具有多種功能，可能是為了感情、經濟、傳宗

接代、奉養老人等多重目的，未必都是為了山盟海誓而結

婚。餐風露宿的人求一個棲身之所，三餐不濟的人求一個溫

飽，孤獨的人希望找人作伴，物質豐裕的人渴望心靈交流等

等，都可以是結婚的理由，也都構成結婚的真意。再男女間

結婚之動機為何，本屬各人自我考量、自我決定之範疇，不

論各人結婚所重視者，在於感情、外貌、家庭背景、經濟條

件甚至一時衝動等因素，在結婚當事人均表示有結婚真意之

情形下，國家原則上均應予以尊重，除非有明顯事證足以

認定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否則不宜以公權力介入，認定男

女雙方之結婚為「假結婚」；又夫妻相處之情形因人而異，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人婚後如膠似漆，有人分隔兩地，

有人甚至成為怨偶，偵查機關在調查婚姻雙方是否涉及「假

結婚」之過程中，探究夫妻生活之偵查手段亦應適可而止，

基於婚姻自由、保障隱私之理念，凡夫妻能就所涉嫌疑提出

大致合理之說明者，即應相信其等婚姻為真，若一再質疑、

不斷介入調查，不啻形同偵查者將其自身對於婚姻生活之認

知及價值觀，強行套用在他人身上，反而侵害人權。復按被

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

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

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

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而言，是以自白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

事實有關係者。至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

過失、知情、目的犯之目的（意圖），均潛藏在個人意識之

中，通常無法以外部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倘被告之

自白出於任意性，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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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非事實，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

可參。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於己之

供述，有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之分，前者係指對自己之犯

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後者則指自白外之其他

單純承認不利於己之事實所為之陳述皆屬之，因與事實之立

證相結合足以認定犯罪成立，學理上稱之為「自認」或「不

完全自白」。鑑於被告自白在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能力與證

明力有諸多限制，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謂被告之自

白，應從廣義解釋，即包括自認在內，有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4652號判決可參。從而，無論被告之自白或不利於

己之供述，除了是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主觀要素所為，而無需

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非

事實外，其餘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均有補強法則之適

用，而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㈡關於被告丙○○、戊○○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丙○○雖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伊之前在劉寶仁

的卡拉OK上班，劉寶仁跟伊說戊○○很可憐，伊想到自己

也沒有老婆，也算幫戊○○1個忙，伊也心軟，劉寶仁當

時跟伊說去大陸辦好回臺可以先拿多少、戊○○來臺後又

可以拿多少，伊去大陸結婚後，劉寶仁有向伊承諾戊○○

每個月月初會匯錢3,000元給伊，劉寶仁在伊去大陸前，

有找伊跟甲○○2人談赴大陸假結婚的時程，伊辦完後就

擔心得要命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36至37頁）。②復於檢

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劉寶仁在102年底介

紹伊去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

對象順利入境臺灣還可以再拿到30,000元，假結婚的對象

也會每個月給伊3,000元，所以伊接受劉寶仁提議，伊是

因為劉寶仁說可以賺錢才跟戊○○結婚，伊到大陸的護

照、臺胞證、機票、食宿都不是自己花錢，都是劉寶仁處

理好的，劉寶仁就讓「阿鶯」於102年12月30日陪伊到大

陸辦假結婚，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鶯」安排，伊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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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回臺灣，隔幾天，劉寶仁就在其卡拉OK店內將現金

30,000元拿給伊，伊與戊○○到中埔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過幾天，劉寶仁再在卡拉OK店內拿30,000元給伊，後

來戊○○每個月再給伊3,000元，劉寶仁也有介紹甲○○

到大陸假結婚，當時伊是跟甲○○一起去等語（見偵卷第

185至187、196頁）。但其①於檢察事務務官詢問、檢察

官偵訊時另供稱：戊○○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1個多月，

後來戊○○去外面工作，大概1個多月至2個月會回家住

2、3天，戊○○回家時會跟伊睡在一起，伊與戊○○也有

發生性行為，伊也有跟戊○○說不用再給伊錢，戊○○說

錢是要給伊母親繳房貸，戊○○跟伊兒子、母親也有互

動，伊跟戊○○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真的有夫妻

感情，伊母親也認定戊○○是媳婦，伊有問過戊○○，戊

○○表示喜歡臺灣自由的生活，所以才想當臺灣人的太太

而願意嫁給伊等語（見偵卷第186至187、197頁）。②又

於112年6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伊到大陸之前知道戊○

○這個人，但沒見過面，是劉寶仁跟伊說有1個女孩子在

大陸很可憐，辦好結婚回來會拿30,000元給伊，還有說女

方每個月會匯3,000元給伊，伊當時也是單身，所以伊也

心想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當老婆，伊印象中沒有拿到這筆

錢，因為伊當時在劉寶仁的卡拉OK打工，伊也有領薪水，

伊忘記劉寶仁給伊的錢是工作的薪水還是原先答應要給以

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96頁）。③再於112年8月17

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於伊去大陸之後，有跟伊提到

把女生娶過來臺灣會給伊錢的事情，伊去大陸之前是有向

劉寶仁預支薪水30,000元，伊回臺灣後，劉寶仁說把女方

辦過來會有1筆30,000元給伊，後來伊也不好意思問劉寶

仁，所以伊並沒有拿到劉寶仁說的30,000元，伊當時是單

身，所以與女方辦理結婚登記是有希望與其共同相處，這

是在伊要過去之前就有的想法，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兩

人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④復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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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2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要伊過去娶戊○○過

來，而且也看伊單身，看能不能順便在一起，戊○○來臺

灣之後有跟伊住在一起約半年，後來戊○○說要去同鄉那

邊工作，大約1個月回來2、3次探望伊母親，劉寶仁有跟

伊提起如果能讓女方過來臺灣會拿錢給伊，但其實也沒有

拿給伊，在前往大陸之前只有看過戊○○的照片，過去大

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才有電話聯絡，伊自

己也是單身，當時與戊○○辦理結婚登記是想說如果有機

會也希望能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4至316頁）。

⑤於113年5月31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丁○○作證時證稱：

伊在臺灣的時候想著自己1個人，想要找個老婆，想跟戊

○○結婚是在還沒去大陸錢就決定的，並不是去大陸後才

確定要辦結婚登記，伊也不認為是假結婚，每個月收戊○

○的3,000元，戊○○表示是補助家裡開銷、房子貸款等

語（見本院卷三第126、129至130頁）。⑥於113年6月14

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戊○○作證時證稱：到大陸之前，劉

寶仁給伊看過戊○○的照片，伊當時想要找1個伴，所以

就過去了，戊○○來臺後有跟伊住在中埔的家中，伊與戊

○○住在同一房間，也有夫妻生活，伊家裡還有母親與伊

和前妻生的小孩，後來戊○○說要上臺北找認識的朋友工

作，戊○○到臺北期間也會回嘉義，次數不一定，有時候

1個月1、2次，過年期間除非返回大陸看小孩，不然基本

上都會回嘉義過年，戊○○匯的3,000元是貼補家用，伊

後來與戊○○離婚的原因是感覺聚少離多，伊有找戊○○

談過，戊○○原本不想離婚，但因為這樣很不像夫妻生活

的模式，伊與戊○○結婚時，是很喜歡戊○○，伊於102

年底、103年初使用手機門號為0000000000號，戊○○在

大陸的電話號碼很長，詳細號碼為何伊不記得，伊所持用

行動電話門號與戊○○大陸的電話號碼於103年1月初到2

月下旬間都有通話或傳送簡訊，內容都是在聊天等語（見

本院卷三第174至178、180、182至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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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另被告戊○○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丙○○有房子貸

款每個月6,000多元，伊說要幫忙繳一半，伊每個月幫丙

○○繳3,000元，伊會匯到丙○○或其子陳逸凡的帳戶，

伊每個月匯款金額是3,750元，其中750原為健保費，伊是

經由「二哥」劉寶仁認識丙○○，劉寶仁說要拍1張照片

並幫伊介紹男朋友，伊剛到臺灣時住在嘉義，後來就到臺

北、新北工作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42、44至46頁）。②

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伊是於110年9月2日取得中華

民國身分證，伊嫁給丙○○來臺後，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工

作，有時候1個月回嘉義2、3次、有時候幾個月回嘉義1

次，伊沒有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238頁）。③於113年6

月14日審理中供稱：伊與丙○○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

電話或簡訊聯絡是在互相關心、問候等語（見本院卷三第

263頁）。

    ⒊從而，堪認被告丙○○先前於專勤隊調查、檢察事務官詢

問或檢察官偵訊中，固然有對於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戊○

○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戊○○辦

理結婚、申請被告戊○○入臺等過程之細節，然對於其原

先所稱協助被告戊○○入臺而收取合計60,000元對價等客

觀事實乙節，或其究否於本案之初並無與被告戊○○結婚

之意思，其前後供述皆並非一致。況且關於其究否於返臺

後有無向劉寶仁收取其所稱之「報酬」乙節，除了證人劉

寶仁陳稱確是被告丙○○預支薪資外，也全無積極事證可

資補強致令本院認為被告丙○○所供取得上揭金額「報

酬」之情屬實。又縱令被告丙○○先前自承其最初無與被

告戊○○結婚之意，屬其對於自身主觀意思所為不利供

述，對其己身而言並無補強法則之適用，然依被告丙○○

所述，其與被告戊○○的婚姻是因為雙方嗣後感覺聚少離

多，及至111年10月7日始辦理兩願離婚，並有卷附被告戊

○○之個人戶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頁），而被

告戊○○自承其於110年9月2日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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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被告丙○○、戊○○間之婚姻關係乃維持長達超過8

年時間，顯然超過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

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甚至其等係於被告

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倘若

被告丙○○、戊○○於本案最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僅是為了其他因素而雙方共謀以結婚之形式助被告戊○○

入臺，或是協助被告入臺後得以在臺定區、取得身分證，

於其等結婚且被告戊○○入臺合法居留合計滿6年時而被

告戊○○申請定居獲准，或是被告戊○○取得身分證後未

幾即可以達成其等目的而終結婚姻關係，無需令其等婚姻

關係自被告戊○○初入臺後維持長達8年。是以，除了堪

認被告丙○○、戊○○所稱其等嗣後係因感雙方聚少離多

而徒具婚姻形式始兩願離婚之情可採之外。被告丙○○於

本案偵查中所述其與被告戊○○原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意

是否屬實而可信，已屬有疑。

    ⒋再依被告丙○○嗣後所述與被告戊○○之供述，佐以卷附

被告丙○○所持用上開行動電話門號之通話明細，可見被

告丙○○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4日起至同年0月

下旬間有甚屬密集之通話與簡訊聯絡（見專勤隊卷二第74

至78頁），核與其等所述被告丙○○回臺後，雙方有以電

話聯絡聊天、問候乙節不謀而合。再依卷附內政部移民署

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查

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查察時未遇劉女及其配偶丙○

○，經陳母告知，陳民前往頂六某小吃部擔任廚師，劉女

則於2個月前至北部親戚處幫忙餐飲工作，每2星期返家1

次。復電訪陳民本人，渠稱平日於中埔鄉頂六"小夜曲

歌友會"負責廚房工作，妻劉女則至北部受僱於其表姊在

夜市販賣小吃，渠因工作忙碌尚未抽空北上探訪劉女住

所，劉女每月會返家2次…電訪劉女表示，目前在臺北

基河路夜市受雇販賣燒烤小吃，月薪新臺幣2萬元，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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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為老闆提供之員工宿舍(無法說出詳細地址)，餘所述

與陳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並勾選「渠等婚姻關

係目前尚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

勤隊卷二第67頁），亦與被告丙○○、戊○○所稱於被告

戊○○入境臺灣之初，確實有與被告丙○○共同生活居住

在嘉義縣長達約半年的時間，而後即便被告戊○○赴臺北

工作，仍會有每月2次返回嘉義探視等情節相符。則以前

述被告丙○○、戊○○之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出入臺起

共維持8年之久，已經遠遠超逾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

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且其

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

婚，而被告丙○○於本案赴大陸地區又返臺後、戊○○初

入臺之前，彼等有如前述聯絡、通話之情形，甚至被告戊

○○入臺後初期有與被告丙○○在嘉義共同居住約半年期

間，之後即便被告戊○○北上工作，仍會定期返回嘉義探

視，倘若被告戊○○、丙○○彼此之間於本案之初並無與

他方結婚之真意，焉有前述諸多與具備結婚真意之配偶相

同之生活、相處模式？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丙○

○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

丙○○、戊○○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

戊○○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丙○○共同居住

在嘉義，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而結婚後

夫妻之生活方式，是否同住一處，婚姻當事人本得自行決

定，非外人得以置喙，況時下夫妻於婚後因就學、工作、

個性或原生家庭等因素而分居兩地者，所在多有；而外籍

或陸籍配偶不乏為改善其生活環境而與臺灣男性結為連

理，且來臺後為了支撐家中經濟或娘家用錢需求，必須外

出工作者，亦不在少數，則被告戊○○入臺後長期未與被

告丙○○共同在嘉義生活居住，並非得據以即認被告丙○

○、戊○○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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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關於被告甲○○、己○○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甲○○雖於①專勤隊詢問時供稱：伊在嘉義中埔小吃

部擔任少爺，老闆劉寶仁知道伊離婚很久，就問伊要不要

娶大陸太太，伊當時經濟狀況不佳，劉寶仁說伊到大陸辦

好結婚登記可以拿到30,000元，女方如果順利來臺可以再

拿30,000元，伊不用出交通費、食宿費用，報酬60,000萬

元是劉寶仁親自拿給伊，己○○可能有跟臺灣或大陸仲介

談好如果近來臺灣，每個月會再給伊4,000元，這是劉寶

仁沒有事前跟伊說的，是己○○入境後，經過幾個月找到

工作，就開始每個月匯款到伊郵局帳戶，伊與己○○是虛

偽結婚，伊、己○○、戊○○、丙○○、「阿英」曾經在

大陸一起討論過，「阿英」也是大陸人所以提供心得跟建

議，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提供給伊，也有提供給丙

○○，伊很擔心假結婚會東窗事發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

53至54、59頁）。②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

供稱：伊去劉寶仁的髂拉OK代班，劉寶仁介紹伊到大陸辦

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

臺灣又可以再拿30,000元，大陸對象還會每個月給伊4,00

0元，所以伊就接受劉寶仁提議，劉寶仁讓「阿英」陪伊

前往大陸，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英」安排，102年12月3

1日到大陸平潭當天有見到己○○，隔天「阿英」就帶伊

跟己○○去公證結婚，等丙○○也辦好結婚，伊就與丙○

○於103年1月4日一起回臺灣，劉寶仁在過幾天後便在其

中埔的卡拉OK一起將30,000元拿給伊與丙○○，伊與己○

○於103年5月20日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隔幾天，劉

寶仁又在卡拉OK一起拿30,000元給伊與丙○○，之後己○

○每個月匯款到伊帳戶，至現在己○○仍會不定期給伊

錢，伊一開始確實與己○○沒有結婚真意，彼此也不認

識，是同住幾個月後，彼此有點認識才發生性行為，伊認

罪等語（見偵卷第187至188、198至199頁）。③於同案被

告丁○○審理中作證稱：在大陸相關費用以及往返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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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費用都是於美英出的，劉寶仁說去的時候幫伊辦

機票加30,000元，回來也是30,000元，伊原本不認識丁○

○，是要去臺中搭船時才認識，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

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伊在起訴後不認罪，

是怕己○○被遣送回大陸，4,000元的事情伊是聽己○○

與劉寶仁好像有這樣在說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6、139至

140頁）；而後又稱：4,000元的事情，己○○不曾跟伊說

過，是劉寶仁講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嗣又陳

稱：4,000元的事是劉寶仁跟丁○○在講的，己○○沒有

講，有人跟己○○講，但伊不知道是誰等語（見本院卷三

第144頁）。但其於①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另供稱：伊在大

陸辦好結婚後就回臺灣，沒有跟己○○一起生活，己○○

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好幾個月，直到伊家裡發生火災燒

毀，己○○才出去工作，等房子完修才回來，剛開始1個

月回來1、2次，最近都住在家裡，伊與己○○都睡在一

起，也有發生過性行為，劉寶仁跟伊提起的時候，伊本來

就有想找1個老婆的想法，因為伊前妻也是大陸的，伊覺

得大陸女子不錯，而劉寶仁又說有錢可以拿，伊就更願

意，而伊與己○○結婚後，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

伊覺得伊不是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189頁）。②於準備

程序時供稱：伊在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阿

英」丁○○在大陸介紹的，因為己○○跟伊都離過婚，伊

前一任配偶也是大陸人，伊才會在1天之內就決定與己○

○辦理結婚，劉寶仁拿給伊30,000元的時候，現場只有伊

與劉寶仁，劉寶仁在臺灣有拿照片給伊看，伊看了覺得可

以，而且伊當時離婚沒多久，伊的想法是真的要過去大陸

找1個老婆，至於劉寶仁如果會幫伊出車馬費也很好，己

○○來臺之後，原本有與伊同住，後來家裡火災，己○○

就出去工作搬出去住，但還是會回嘉義看伊，1個月會回

嘉義2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至41、145至147、292至29

4頁）。③於其為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略以：伊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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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年12月30日到大陸辦理結婚，是劉寶仁叫伊去的，劉寶

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

但伊是要過去娶老婆找個伴，伊有說不用，伊在還沒有去

大陸之前就已經決定要跟己○○結婚，己○○到臺灣之後

經過幾個月開始有給伊錢，是房子失火之後才付的，伊叫

己○○不用寄錢，但己○○說是要給伊母親的生活費，己

○○有時候有給錢、有時候沒有給錢，「真的結婚」是像

伊第一個大陸老婆一樣，是伊自己去找、自己去娶、自己

去辦，偵查中會說這次是假的，是因為己○○不是伊找

的，伊不知道劉寶仁如何與丁○○洽談等語（見本院卷三

第135、142、144至147頁）。

    ⒉被告己○○①於專勤隊調查時稱：甲○○的生日是60年10

月10日，伊與甲○○是真結婚，甲○○老家於000年0月間

燒毀後，伊前往新竹伊阿姨周彩玉的麵攤工作，後來伊換

到桃園賣衣服，伊被查獲妨害風化是伊自己去新北市自己

找到服務生的工作，但不知道那間店是做這種性質的工

作，伊只有去1天就出事，甲○○的老家於105年重建好

了，但因為新北市的薪資較高，所以伊才不回嘉義工作等

語（見專勤隊卷一第67至69、72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

問時稱：伊嫁來臺灣沒多久，老公家的房子燒了，又向親

戚借錢修房，伊為了維持生活，所以才會到新竹、桃園、

新北市工作、生活，伊大部分時間都在新北市，但伊每個

月有休息4天，休假都會回嘉義，伊跟甲○○是真結婚等

語（見偵卷第239頁）。③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定

期匯款到甲○○或甲○○之子帳戶的錢，是要給母親的生

活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9至150頁）。

    ⒊證人即甲○○胞姊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是甲○○

的大姊，伊平常沒有與母親同住，但1個月會回嘉義2至3

趟，甲○○平常有與母親、伊妹妹跟伊2個姪兒同住，伊

平常於母親節、過年、母親生日都固定會回嘉義，會看到

己○○，伊在嘉義過年時看到己○○，己○○都會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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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同1個房間，甲○○本案再婚當時甲○○與前妻剛離

婚，心情比較不好，有人說要介紹甲○○去大陸結婚，後

來帶己○○回來，伊回嘉義時看到己○○在家，甲○○就

跟伊介紹說己○○事其剛娶的太太，伊覺得己○○還不

錯，也沒有什麼意見，甲○○、己○○於103年5月20日結

婚登記前有大概提及此事，但因為甲○○已經成年，伊也

只是甲○○的姐姐，所以伊也只是聽聽，就伊觀察甲○○

與己○○的相處情形覺得很好，己○○一開始有住在家

裡，但伊家發生火災後沒地方住，甲○○跟伊2個姪兒去

住伊妹妹那邊，也需要己○○幫忙賺錢蓋房子，所以才沒

有跟甲○○同住，蓋好的房子很小，還有伊妹妹、母親跟

2個姪兒要住，所以己○○才一直在外，但偶爾會回嘉義

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3至78、81至82、85、88至89

頁）。

    ⒋從而，雖然被告甲○○曾經自承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己○

○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己○○辦

理結婚、申請被告己○○入臺等過程，與向劉寶仁取得6

0,000元報酬或被告己○○入臺後匯款支付「報酬」等情

節，甚至對於其與被告己○○「假結婚」之事表示承認。

然綜觀其前後所述，其對於前後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

酬乙節，其原稱是與同案被告丙○○同時向劉寶仁領取上

開報酬，但其後復稱其向劉寶仁收取報酬時均僅其與劉寶

仁在場，另關於被告己○○匯款給付「報酬」之事，其原

先稱劉寶仁未曾提及此事，乃被告己○○入臺後經過數月

而開始匯款，但其後復時而稱此等款項為報酬之事為劉寶

仁提起，或稱此情為劉寶仁與被告丁○○所提起，則其所

述之諸多情節已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遑論被告己○○定

期匯款之款項究否是其所稱之「報酬」，更因關於「報

酬」之事究竟是何人曾經提及已有不明，而難以認定。況

且，雖其原先承認其與被告己○○為「假結婚」，然究其

真意，其就本案認知之「假結婚」非無可能係與其先前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1



婚過程不同，其先前婚姻乃是經由其自己與對方結識、相

處後進而論及婚嫁，而本案則未與其前段婚姻經過相同之

過程所致，則其先前所為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是否果屬

可信，並非無疑。

    ⒌再者，參照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度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

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內「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

訪查時未遇蔡女及其配偶甲○○，經柯民同住之三姐及姐

夫告知，柯民夫妻原同住於○路鄉○○村0鄰○○○0號，

因去(103)年6月該處發生火災燒燬屋舍，故2人搬遷至上

址，蔡女隨後前往新竹從事餐飲業，每月會返家1次。

電訪柯民表示，渠平日受僱從事園藝工作，因自宅於火警

中燒毀，目前暫住三姐家中，妻蔡女則至新竹其阿姨經營

之麵攤幫忙，每月返家1次，渠與前妻育有1子1女均已成

年，故與蔡女並無生育打算。復電訪蔡女本人，其稱經

由同鄉介紹而前往新竹市阿姨經營之麵攤工作，月薪新臺

幣2萬8千元，渠每月返回竹崎三姐家1次，現與朋友租屋

同住於○○市○○路00號2樓，餘所述與柯民相同。」，

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

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3

頁），而104年3月17日查察紀錄表之「查察內容及結果」

欄記載「經查察人員實地查訪，柯民夫婦在現住地接受查

訪，柯民部分：『蔡女會遭警方依妨害風化移送是誤遭朋

友帶至有坐檯陪酒的KTV唱歌，她當時不瞭解也沒有在事

發後告知，為此事還多次責怪蔡女。』、『目前都在桃園

擺攤。計畫回嘉義與大姊擺地攤販賣女用成衣。』、『祖

厝於103年因火災焚燬，預計今年下半年要原地重

建。』、『目前因二姐獨生女病危(酒精中毒引發肝癌並

造成多重器官衰竭)，與妻已多日協助二姐在醫院照

顧。』。蔡女部分：『現與先生在醫院幫忙照顧她二姐獨

生女。』、『會為警依妨害風化移送，實因在無知情的狀

況下與朋友至坐檯陪酒的KTV唱歌，為此多次為先生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2



怪。』、『現與朋友因在桃園擺攤販賣女用成衣，兩人在

桃園市○○路00號3樓合租居住。』、『想在辦好依親延

期後將留在大陸的10歲女兒接來台灣，先生也同意。』、

『先生祖厝去年發生火災，現與先生及婆婆暫時居住在三

姐夫家三樓，先生計畫重建祖厝。』、『此次申請依親居

留延期，先生也知道並陪同辦理。』」，另「綜合研判」

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

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5頁）。再參酌被

告甲○○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份至3月份之通

話明細，可見其與被告己○○之大陸地區電話於103年1、

2月間有數次簡訊與通話之情形（見專勤隊卷二第217至21

9頁）。並綜合被告甲○○所供其於劉寶仁提及至大陸娶

親時，實亦有意覓得伴侶，且依被告甲○○、己○○與證

人乙○○所述，可知被告己○○遠嫁來臺後，雖與被告甲

○○在嘉義居住時間甚短，然此是因被告甲○○之祖厝於

被告己○○入臺後不久即遭遇火災燒毀，而新屋重建亦須

被告己○○協力，且被告甲○○暫時借住之處所空間較小

所致。況且，即便被告己○○長期在其他縣市工作、生

活，但其於諸多重要節日仍會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重要

節日以外之其他例假日也會定其返回嘉義。而倘若被告甲

○○、己○○均無與對方結婚之真意，實難想像被告己○

○會於入臺後仍與被告甲○○居住至被告甲○○祖厝遭遇

火災後始離家，亦難想像被告己○○於在外工作後仍會於

重要節日或例假日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被告甲○○二姐

獨生女病重之際協助至醫院照顧。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

翻被告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

堪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

意。至於被告己○○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甲

○○共同居住在嘉義，甚至於曾經因為妨害風化遭警查

獲，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且其遭查獲妨

害風化僅有1次，於其遭查獲迄今均未有相同或類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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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依前述諸多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甲○○、己○○本

案應有他方結婚之真意，且衡諸現今社會配偶雙方因為生

活、工作等因素而分隔兩地並非罕見，故尚難僅因被告己

○○入臺後較長時間在外工作、居住之情據以認定被告甲

○○、己○○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然

原先均並非彼此先結識，再經過相當時間之相處，於彼此間

有所瞭解後再決定結婚。然依前所述，本案透過上開諸多事

證非僅難認與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

述相符，反而均足以作為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

利於己供述之反證，而可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

甲○○與被告己○○於本案皆具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且男

女婚配，本雖應基於情愛，並以審慎之態度而為決定，然徵

諸實際，輕率兒戲者有之，出於功能性需求如傳宗接代而為

之者有之，衡諸臺灣人民組團前往大陸或東南亞等地區相

親，在不知結婚對象下前往國外選定對象，並在雙方尚不具

感情基礎下結婚，自見面挑選對象至完婚回國間，僅歷數日

光陰之情形所在多有，要難單憑結識過程短暫粗疏，雙方交

往程度深淺，或婚姻非以情愛為基礎，即斷定其結婚本無真

意，而本案無論是被告丙○○與被告戊○○或被告甲○○與

被告己○○，先前即曾結過婚並各自有子女，本案均屬再

婚，另被告丙○○、甲○○均曾供稱彼等斯時均為單身並有

意再次覓得伴侶等語，故其等有無先有愛情存在，衡情當非

其等決定結婚之條件。從而，實難以被告丙○○與被告戊○

○，被告甲○○與被告己○○於甚短時間內決定並辦理結

婚，其等斯時欠缺愛情基礎之前提下，即認並無與他方結婚

之真意。

三、又被告丙○○、甲○○雖皆曾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但被

告丙○○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劉寶仁有提供類教戰手冊，

在面談前教伊如何回答問題，有些問題要去記（見專勤隊卷

一第36頁），而被告甲○○於專勤隊調查時則是供稱：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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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有提供給伊跟丙○○，就是提供其心

得與建議，而在接受專勤隊面談前，伊與丙○○、戊○○、

己○○、「阿英」曾在大陸一起討論過等語（見專勤隊卷一

第59頁），顯見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源

頭並非相符。而倘若被告丙○○、甲○○確是因劉寶仁與被

告丁○○主動邀集前往大陸進行假結婚，衡情彼等乃屬同一

犯罪團體內之成員，且被告丙○○、甲○○是同時前往大陸

辦理結婚後同時回臺，其等申請配偶入臺時間又甚為接近，

則對於嗣後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之訪談應如何應對、答

覆，若確實存在其等所述「教戰手冊」之事，對於其等如何

於訪談時加以應對、答覆之指導過程，差別焉有如此之大之

可能？況且，也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有被告丙○○、

甲○○所稱「教戰手冊」之存在。至於依被告丙○○與被告

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嗣後所述，其等於申請大

陸地區配偶入臺時接受訪談所為陳述，雖皆有部分內容不實

之情形，然此無非是各個國家為因應他國人民與本國人民結

婚，為了避免僅是藉由「婚姻」形式掩飾協助懷有其他目

的、動機之他國人民進入本國，各國均設有相當審查、過濾

機制，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

○為了避免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時進行訪談、審查時，因

其等結識時間甚短、結婚過程與一般婚姻禮俗不盡相同而遭

到審查人員質疑，進而未能令大陸地區配偶順利來臺生活，

因而事前針對可能遭受質疑之事項先行擬定答覆內容，以求

訪談之順利。而婚姻雙方是否有結婚真意與是否可以通過團

聚（入境）申請，應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只要當事人主觀

上具有透過結婚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之意，就是出於結婚的真意，雙方意思合致，即具備婚姻之

實質要件（尚有其他之實質及形式要件），雙方對於婚姻的

想像、期待、大陸地區配偶是否是為了來台工作而結婚、大

陸地區配偶來台工作後是否可以幫忙維持家計，這些都是結

婚的動機，並不影響婚姻的效力，民法上的婚姻關係，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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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以感情為基礎，且每個人對於這種「速成」的婚姻關

係（相親婚）態度不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

甲○○與被告己○○雖於接受專勤隊訪談時有部分不實陳

述，但依前述，本案依憑諸多事證仍足認彼等均有與他方結

婚之真意，自不因彼等為能順利通過訪談而使大陸地區配偶

儘速來臺而於訪談時為部分虛偽陳述，而影響彼等結婚之真

意。

四、另依被告丙○○、甲○○、丁○○所述，被告丙○○、甲○

○於本案前往大陸辦理結婚登記期間，雖然未曾支付任何食

宿、交通費用，均是劉寶仁事先交付若干金額之款項與被告

丁○○支應，然此等情節縱或屬實，劉寶仁究是基於何目

的、動機而墊付該等款項？原應由本案偵查階段調查人員對

劉寶仁予以詢問、究明，然本案偵查階段未曾究上開款項是

否由劉寶仁代墊？目的、動機為何？加以詢明。則劉寶仁是

否是為使無結婚真意之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

○與被告己○○得以辦理結婚登記，並使被告戊○○、己○

○非法入臺？更無從加以辨明。

柒、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以被告丙○○、甲○○先前自白及不

利於己之供述據以主張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

○與被告己○○於本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然依前所述

諸多事證均足以作為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難認

該等自白及不利於己之供述與事實相符，又其他事證均無從

令本院對於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

○○均欠缺結婚之真意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難

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

案欠缺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因認不能證明被告丙○○、戊○

○、甲○○、己○○、丁○○犯罪，自應為其等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良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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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振杰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王榮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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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俞美英




選任辯護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陳宗志




指定辯護人  黃健誠律師
被      告  劉志君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
被      告  柯俊宏








指定辯護人  葉進祥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已解除委任)
            林蔡承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蔡珠鳳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
            林蔡承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6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丙○○、戊○○、甲○○、己○○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丙○○、戊○○、甲○○、己○○均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進出臺灣地區，被告丁○○竟透過劉寶仁(已歿，另為不起訴處分)而分別與被告丙○○、甲○○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意聯絡，及分別與被告丙○○及戊○○、甲○○及己○○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而為下列之犯行：(一)被告丙○○無與被告即原大陸地區人民戊○○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及被告戊○○來臺後每月3,000元之報酬，於民國102年12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3年1月3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下稱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戊○○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同年1月14日經由福州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結婚公證書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取得認證證明書，被告丙○○返臺後，於同年2月26日填具「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證書等證明文件，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更名為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請被告戊○○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婚之實情，核准被告戊○○來臺，被告戊○○乃於同年5月4日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丙○○於同年5月26日，持結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中埔鄉戶政事務所(現為嘉義○○○○○○○○中埔辦公室)，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丙○○、戊○○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丙○○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丙○○，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二)被告甲○○無與被告即大陸地區人民己○○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3萬元及被告己○○來臺後每月4,000元之報酬，於102年12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2年12月31日，在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己○○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103年1月14日經由福州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取得認證證明書，被告甲○○返臺後，於同年3月26日填具「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證書等證明文件，向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請被告己○○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婚之實情，核准被告己○○來臺，被告己○○乃於同年4月27日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甲○○於同年5月20日，持結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竹崎戶政事務所，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甲○○、己○○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甲○○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甲○○，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丁○○、丙○○、甲○○均涉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之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另被告戊○○、己○○則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藉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自白在事實證明上之價值。茲所稱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資料而言。其所得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仍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攏統為同一之觀察。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自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殊不能逕以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05號判決意旨可參。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丁○○、丙○○、甲○○涉犯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及被告戊○○、己○○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甲○○之自白供述及證述、被告丁○○、戊○○、己○○與同案被告劉寶仁之供述、被告丙○○及甲○○所提出與移民署之「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及所附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移民署機場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被告丙○○及甲○○之全戶基本暨個人戶籍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08年3月4日北市警安字第10332520300號函所附103年7月份查獲大陸地區人民、港澳(海外)居民等在臺涉及違法(規)案件名冊、被告己○○於103年7月12日調查筆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臨檢紀錄表、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見處分書、採證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丁○○就其受劉寶仁委託於上開時間帶同案被告丙○○、甲○○赴往大陸地區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而後同案被告丙○○、甲○○各於前開時間循前述程序申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及同案被告丙○○、戊○○與同案被告甲○○、己○○各自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丙○○、甲○○就其等因劉寶仁提議而於同案被告丁○○陪同之下前往大陸地區，進而各自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嗣後其等並各自在臺申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並各自與同案被告戊○○、己○○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戊○○、己○○對於其等各自於上開時間與同案被告丙○○、甲○○在大陸地區辦理結婚，而後分別由同案被告丙○○、甲○○在臺申請其等入臺團聚後，復各自與同案被告丙○○、甲○○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固均未予爭執，然其等均否認有何供述意旨所指犯行，並分別辯解如下：
一、被告丁○○部分：
  ㈠被告丁○○辯稱：伊前往劉寶仁經營的卡拉OK，劉寶仁提及有2個員工要去大陸結婚，並問伊何時回大陸，伊剛好要回大陸探病，劉寶仁就託伊帶2名員工去大陸，劉寶仁有拿20,000元給伊作為員工大陸吃住的錢，後來劉寶仁有打電話給伊說2個員工不熟，要伊帶2個員工去結婚登記，伊不知道丙○○與戊○○或甲○○與己○○是不是假結婚等語。
  ㈡被告丁○○之辯護人則辯護略以：本案應該要提出證據來證明丙○○與戊○○，或甲○○與己○○並無結婚之真意，民事訴訟上確認婚姻不存在或結婚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要有相當之證據，而丙○○與戊○○有電話聯絡互相關心，此部分為何沒有結婚真意？另甲○○、己○○是先看照片，到大陸地區看到本人才決定結婚，且迄今都沒有離婚，僅因其中一方為大陸人，且曾從事特種行業遭查獲，即可在刑事上輕易認定沒有結婚真意？即便有人教甲○○、己○○表示是透過網路認識，這是因為入臺需經過訪談，如此陳述只是為了便利通過訪談。再者，丙○○、戊○○一開始就供述是透過劉寶仁介紹認識，如果劉寶仁為幕後操縱者，豈會一開始即供出幕後操縱者？且如果真有專勤隊筆錄所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丙○○、戊○○與甲○○、己○○所述應該會一樣，可知並沒有存在教戰手冊之情形。被告丁○○部分應是先詢問完丙○○，後續再誘導甲○○，縱使如調查筆錄記載丁○○教導甲○○、己○○說是網路上認識，也足見與教戰手冊無關。且本案依客觀證據，被告丁○○與其他4位被告原本並不認識，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丁○○與劉寶仁或其他4位被告如何共謀，被告丁○○僅是受劉寶仁之託協助辦理結婚，至於劉寶仁為何願意出錢等動機，先前並未於警詢、偵訊時詳細詢問，關於劉寶仁與被告丁○○共謀之主張顯屬臆測而無證據。且丙○○、甲○○偵查中表示被告丁○○知道其等是假結婚，依照其等於審理中證述，可知其等是因被告丁○○受劉寶仁之託帶其等到大陸地區結婚，故認為被告丁○○「應該」知情。從而，本案請求判處被告丁○○無罪等語。
二、被告丙○○部分：
  ㈠被告丙○○辯稱：當初劉寶仁跟伊說要伊去救1個女孩子，要伊過去大陸地區將之娶過來，伊在前往大陸之前有看過戊○○的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有開始打電話，伊當時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單身，如果有機會的話，看能不能跟戊○○共同生活作個伴，所以才會辦理結婚登記，戊○○來臺後約有住在中埔鄉半年，後來則表示要去同鄉那邊工作，之後大約1個月會回來1、2次，戊○○在外工作期間，伊也會與戊○○聯絡等語。
  ㈡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略以：本案被告丙○○於案發當時為單身，雖然是受其老闆劉寶仁請託前往大陸地區結婚，但被告丙○○也自承是抱著認識異性的想法到大陸地區認識戊○○，回臺之後也有電話聯繫，結婚之後也確實有同居在一起，與實務上常見的假結婚有別，雖然被告丙○○曾於偵查中自白，但並沒有相關補強證據可以認定被告丙○○與戊○○沒有結婚真意，請予被告丙○○無罪之諭知等語。
三、被告戊○○部分：
  ㈠被告戊○○辯稱：伊跟丙○○是真結婚，不是假結婚，而且丙○○與伊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有電話聯絡或簡訊聯繫互相關心、問候等語。
  ㈡被告戊○○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照丙○○所述，足見被告戊○○與陳宗至於婚後之相處與正常夫妻無異，況依卷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專勤隊103年5月15日訪查紀錄表、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查察紀錄表之記載，亦可見被告戊○○與丙○○登記結婚後，確實係共同經營生活，即使被告戊○○之後北上工作，仍會每2週返家照顧婆婆，而被告戊○○更於110年5月24日申請定居獲准，更可認被告戊○○合法依親居留之事實是經過我國移民機關所肯認，至於入臺訪談程序中即使訪談內容有虛偽，也只是為了讓程序更順利，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雙方是欠缺結婚真意的假結婚，被告戊○○雖然有匯款，但金額、頻率並不固定，應僅是戊○○貼補家用的款項，難認是公訴意旨所稱給付報酬，故請予被告戊○○無罪之諭知等語。
四、被告甲○○部分：
  ㈠被告甲○○辯稱：伊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經過劉寶仁介紹才認識，當時劉寶仁有拿己○○的相片給伊看，因為己○○跟伊都曾經離過婚，伊心想如果有機會可以在一起，所以才會在大陸地區看到己○○本人後，覺得己○○漂亮、身材好，因此於1天之內決定可以娶己○○來相處看看，因而跟己○○辦理結婚登記，伊當時是真的想要過去大陸再找1個老婆，伊與己○○結婚並沒有聘金，之所以在訪談裡面講到有聘金，是因為怕移民署刁難才會如此虛偽陳述，己○○來臺之後前期有跟伊同住，但後來家裡火災，己○○就出去工作並搬去外面住，不過還是1個月會回來2次等語。
  ㈡被告甲○○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被告甲○○歷來所述均提及其離婚後一直想要再娶，剛好劉寶仁提及1個在大陸娶老婆的機會，甲○○看到照片後也覺得可以去看看，前往大陸地區看到己○○本人也覺得漂亮、身材不錯，所以真的想要結婚，且被告甲○○原與己○○不認識，但要申請己○○入臺要通過面談，為了通過面談，才需要先讓被告甲○○、己○○知道面談可能面臨什麼詢問、要如何回答，但這確實仍是本於被告甲○○想要結婚的意思所為，至於被告甲○○於偵查中雖然自承「假結婚」，但依被告甲○○之後所述，可知其原先根本不知「假結婚」的意思，而其前一次與大陸配偶結婚是雙方有先認識、相處才決定結婚，但本案原先完全不認識，故而在詢問、訊問壓力下附和所為，本案仍應由檢察官舉證證明被告甲○○與己○○當時並無結婚之真意，但實際上舉證不足，請予被告甲○○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被告己○○部分：
  ㈠被告己○○辯稱：伊是真的喜歡甲○○才與其結婚，並且特地選在5月20日結婚登記，伊來臺灣期間，除了103年在臺北有被查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外，並沒有其他情形等語。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辯護略以：「假結婚」應該如何認定，應為民法第87條之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下才是「假結婚」，假如雙方有結婚的意思，即便存有其他動機，也不會影響結婚之真意，又縱使甲○○並無結婚之真意，也只是單方虛偽意思表示，對於婚姻效力應該也不生影響，況且被告己○○確實有與甲○○結婚之真意，2人婚後亦確實有夫妻之實，更特地挑選於103年5月20日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1天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足見被告己○○確實有與甲○○結婚之真意，請予被告己○○無罪之諭知等語。
伍、被告丁○○帶同被告丙○○、甲○○於102年12月30日前往大陸地區，而後被告丙○○、戊○○及被告甲○○、己○○各於上開時、地辦理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及進行公證後，被告丙○○、戊○○復於前揭時間，各自依前述流程申請被告戊○○、己○○來臺獲准，而被告戊○○、己○○分別於103年5月4日、103年4月27日來臺，被告甲○○、己○○乃於同年5月20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而被告丙○○、戊○○則於同年月26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均為被告丁○○、丙○○、戊○○、甲○○、己○○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丙○○、戊○○、甲○○、己○○之內政部移民署機場出入境資料與兩特定旅客搭乘相同班機查詢資料（見專勤隊卷一第125至129頁、第134頁至第139頁反面、第155至157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公證書、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訪查紀錄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隊事務第二大隊嘉義縣專勤隊訪談紀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訪談紀錄(台灣配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談紀錄(大陸配偶)（見專勤隊卷二第29至66、167至205頁）等在卷可參。從而，依照前揭本案被告之辯解與辯護人之主張，足認本案首應認定者，厥為被告丙○○與戊○○，及被告甲○○與己○○，於本案公訴意旨所主張申請入臺及申請結婚戶籍登記時，彼等是否欠缺與對方結婚之意思？倘若被告丙○○與戊○○間，或被告甲○○與己○○間，有雙方不具有與他方結婚之意思，始有探究被告丁○○對於此等情節於主觀上是否知悉或已有預見而與該等被告具有犯罪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必要。
陸、經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丙○○與戊○○間，及被告甲○○與己○○間並無與對方結婚之意思，無非係以被告丙○○、甲○○先前於本案偵查時之不利於己之供述或自白為其主要依據，惟查：
  ㈠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對於違反同條例第15條第1款所定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處罰，旨在防止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以維護臺灣地區之安全與安定；所稱「非法」，自應從實質上之合法性予以判斷，凡評價上違反法秩序之方法，均屬「非法」。在大陸地區通謀虛偽結婚，以不實之結婚證明辦理相關戶籍登記、入境等手續，憑以進入臺灣地區，其所持之入境許可文件雖係入出境主管機關所核發，形式上為合法，但因以詐欺方法而取得，即不具實質上之合法性，仍屬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從而，若係在大陸地區結婚，而以結婚之方式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其前提須行為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所締結婚姻時，雙方當事人對於形成夫妻關係即婚姻共同生活關係欠缺真實意思，而為虛偽之結婚意思，其所締結之婚姻則屬俗稱之假結婚，核係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方式。又夫妻結婚時，是否具有結婚真意抑或並無結婚真意而欲以結婚之形式使大陸地區或外國人士得以入境台灣，取決於夫妻雙方當事人於結婚之際之內心意思，若非當事人自行本於真意對外表示，外人實無從直接認知，僅能從結婚過程及結婚後之夫妻相處狀況等外部情事而為依據，進而判斷夫妻結婚時，是否確係本於結婚真意；再者，結婚成立家庭，本具有多種功能，可能是為了感情、經濟、傳宗接代、奉養老人等多重目的，未必都是為了山盟海誓而結婚。餐風露宿的人求一個棲身之所，三餐不濟的人求一個溫飽，孤獨的人希望找人作伴，物質豐裕的人渴望心靈交流等等，都可以是結婚的理由，也都構成結婚的真意。再男女間結婚之動機為何，本屬各人自我考量、自我決定之範疇，不論各人結婚所重視者，在於感情、外貌、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甚至一時衝動等因素，在結婚當事人均表示有結婚真意之情形下，國家原則上均應予以尊重，除非有明顯事證足以認定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否則不宜以公權力介入，認定男女雙方之結婚為「假結婚」；又夫妻相處之情形因人而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人婚後如膠似漆，有人分隔兩地，有人甚至成為怨偶，偵查機關在調查婚姻雙方是否涉及「假結婚」之過程中，探究夫妻生活之偵查手段亦應適可而止，基於婚姻自由、保障隱私之理念，凡夫妻能就所涉嫌疑提出大致合理之說明者，即應相信其等婚姻為真，若一再質疑、不斷介入調查，不啻形同偵查者將其自身對於婚姻生活之認知及價值觀，強行套用在他人身上，反而侵害人權。復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是以自白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係者。至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犯之目的（意圖），均潛藏在個人意識之中，通常無法以外部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倘被告之自白出於任意性，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有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之分，前者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後者則指自白外之其他單純承認不利於己之事實所為之陳述皆屬之，因與事實之立證相結合足以認定犯罪成立，學理上稱之為「自認」或「不完全自白」。鑑於被告自白在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有諸多限制，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謂被告之自白，應從廣義解釋，即包括自認在內，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52號判決可參。從而，無論被告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除了是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主觀要素所為，而無需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非事實外，其餘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均有補強法則之適用，而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㈡關於被告丙○○、戊○○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丙○○雖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伊之前在劉寶仁的卡拉OK上班，劉寶仁跟伊說戊○○很可憐，伊想到自己也沒有老婆，也算幫戊○○1個忙，伊也心軟，劉寶仁當時跟伊說去大陸辦好回臺可以先拿多少、戊○○來臺後又可以拿多少，伊去大陸結婚後，劉寶仁有向伊承諾戊○○每個月月初會匯錢3,000元給伊，劉寶仁在伊去大陸前，有找伊跟甲○○2人談赴大陸假結婚的時程，伊辦完後就擔心得要命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36至37頁）。②復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劉寶仁在102年底介紹伊去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臺灣還可以再拿到30,000元，假結婚的對象也會每個月給伊3,000元，所以伊接受劉寶仁提議，伊是因為劉寶仁說可以賺錢才跟戊○○結婚，伊到大陸的護照、臺胞證、機票、食宿都不是自己花錢，都是劉寶仁處理好的，劉寶仁就讓「阿鶯」於102年12月30日陪伊到大陸辦假結婚，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鶯」安排，伊跟甲○○一起回臺灣，隔幾天，劉寶仁就在其卡拉OK店內將現金30,000元拿給伊，伊與戊○○到中埔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過幾天，劉寶仁再在卡拉OK店內拿30,000元給伊，後來戊○○每個月再給伊3,000元，劉寶仁也有介紹甲○○到大陸假結婚，當時伊是跟甲○○一起去等語（見偵卷第185至187、196頁）。但其①於檢察事務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另供稱：戊○○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1個多月，後來戊○○去外面工作，大概1個多月至2個月會回家住2、3天，戊○○回家時會跟伊睡在一起，伊與戊○○也有發生性行為，伊也有跟戊○○說不用再給伊錢，戊○○說錢是要給伊母親繳房貸，戊○○跟伊兒子、母親也有互動，伊跟戊○○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真的有夫妻感情，伊母親也認定戊○○是媳婦，伊有問過戊○○，戊○○表示喜歡臺灣自由的生活，所以才想當臺灣人的太太而願意嫁給伊等語（見偵卷第186至187、197頁）。②又於112年6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伊到大陸之前知道戊○○這個人，但沒見過面，是劉寶仁跟伊說有1個女孩子在大陸很可憐，辦好結婚回來會拿30,000元給伊，還有說女方每個月會匯3,000元給伊，伊當時也是單身，所以伊也心想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當老婆，伊印象中沒有拿到這筆錢，因為伊當時在劉寶仁的卡拉OK打工，伊也有領薪水，伊忘記劉寶仁給伊的錢是工作的薪水還是原先答應要給以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96頁）。③再於112年8月17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於伊去大陸之後，有跟伊提到把女生娶過來臺灣會給伊錢的事情，伊去大陸之前是有向劉寶仁預支薪水30,000元，伊回臺灣後，劉寶仁說把女方辦過來會有1筆30,000元給伊，後來伊也不好意思問劉寶仁，所以伊並沒有拿到劉寶仁說的30,000元，伊當時是單身，所以與女方辦理結婚登記是有希望與其共同相處，這是在伊要過去之前就有的想法，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兩人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④復於113年2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要伊過去娶戊○○過來，而且也看伊單身，看能不能順便在一起，戊○○來臺灣之後有跟伊住在一起約半年，後來戊○○說要去同鄉那邊工作，大約1個月回來2、3次探望伊母親，劉寶仁有跟伊提起如果能讓女方過來臺灣會拿錢給伊，但其實也沒有拿給伊，在前往大陸之前只有看過戊○○的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才有電話聯絡，伊自己也是單身，當時與戊○○辦理結婚登記是想說如果有機會也希望能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4至316頁）。⑤於113年5月31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丁○○作證時證稱：伊在臺灣的時候想著自己1個人，想要找個老婆，想跟戊○○結婚是在還沒去大陸錢就決定的，並不是去大陸後才確定要辦結婚登記，伊也不認為是假結婚，每個月收戊○○的3,000元，戊○○表示是補助家裡開銷、房子貸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6、129至130頁）。⑥於113年6月14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戊○○作證時證稱：到大陸之前，劉寶仁給伊看過戊○○的照片，伊當時想要找1個伴，所以就過去了，戊○○來臺後有跟伊住在中埔的家中，伊與戊○○住在同一房間，也有夫妻生活，伊家裡還有母親與伊和前妻生的小孩，後來戊○○說要上臺北找認識的朋友工作，戊○○到臺北期間也會回嘉義，次數不一定，有時候1個月1、2次，過年期間除非返回大陸看小孩，不然基本上都會回嘉義過年，戊○○匯的3,000元是貼補家用，伊後來與戊○○離婚的原因是感覺聚少離多，伊有找戊○○談過，戊○○原本不想離婚，但因為這樣很不像夫妻生活的模式，伊與戊○○結婚時，是很喜歡戊○○，伊於102年底、103年初使用手機門號為0000000000號，戊○○在大陸的電話號碼很長，詳細號碼為何伊不記得，伊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與戊○○大陸的電話號碼於103年1月初到2月下旬間都有通話或傳送簡訊，內容都是在聊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4至178、180、182至184頁）。
    ⒉另被告戊○○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丙○○有房子貸款每個月6,000多元，伊說要幫忙繳一半，伊每個月幫丙○○繳3,000元，伊會匯到丙○○或其子陳逸凡的帳戶，伊每個月匯款金額是3,750元，其中750原為健保費，伊是經由「二哥」劉寶仁認識丙○○，劉寶仁說要拍1張照片並幫伊介紹男朋友，伊剛到臺灣時住在嘉義，後來就到臺北、新北工作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42、44至46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伊是於110年9月2日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伊嫁給丙○○來臺後，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工作，有時候1個月回嘉義2、3次、有時候幾個月回嘉義1次，伊沒有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238頁）。③於113年6月14日審理中供稱：伊與丙○○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電話或簡訊聯絡是在互相關心、問候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63頁）。
    ⒊從而，堪認被告丙○○先前於專勤隊調查、檢察事務官詢問或檢察官偵訊中，固然有對於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戊○○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戊○○辦理結婚、申請被告戊○○入臺等過程之細節，然對於其原先所稱協助被告戊○○入臺而收取合計60,000元對價等客觀事實乙節，或其究否於本案之初並無與被告戊○○結婚之意思，其前後供述皆並非一致。況且關於其究否於返臺後有無向劉寶仁收取其所稱之「報酬」乙節，除了證人劉寶仁陳稱確是被告丙○○預支薪資外，也全無積極事證可資補強致令本院認為被告丙○○所供取得上揭金額「報酬」之情屬實。又縱令被告丙○○先前自承其最初無與被告戊○○結婚之意，屬其對於自身主觀意思所為不利供述，對其己身而言並無補強法則之適用，然依被告丙○○所述，其與被告戊○○的婚姻是因為雙方嗣後感覺聚少離多，及至111年10月7日始辦理兩願離婚，並有卷附被告戊○○之個人戶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頁），而被告戊○○自承其於110年9月2日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亦即被告丙○○、戊○○間之婚姻關係乃維持長達超過8年時間，顯然超過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甚至其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倘若被告丙○○、戊○○於本案最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僅是為了其他因素而雙方共謀以結婚之形式助被告戊○○入臺，或是協助被告入臺後得以在臺定區、取得身分證，於其等結婚且被告戊○○入臺合法居留合計滿6年時而被告戊○○申請定居獲准，或是被告戊○○取得身分證後未幾即可以達成其等目的而終結婚姻關係，無需令其等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初入臺後維持長達8年。是以，除了堪認被告丙○○、戊○○所稱其等嗣後係因感雙方聚少離多而徒具婚姻形式始兩願離婚之情可採之外。被告丙○○於本案偵查中所述其與被告戊○○原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是否屬實而可信，已屬有疑。
    ⒋再依被告丙○○嗣後所述與被告戊○○之供述，佐以卷附被告丙○○所持用上開行動電話門號之通話明細，可見被告丙○○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4日起至同年0月下旬間有甚屬密集之通話與簡訊聯絡（見專勤隊卷二第74至78頁），核與其等所述被告丙○○回臺後，雙方有以電話聯絡聊天、問候乙節不謀而合。再依卷附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查察時未遇劉女及其配偶丙○○，經陳母告知，陳民前往頂六某小吃部擔任廚師，劉女則於2個月前至北部親戚處幫忙餐飲工作，每2星期返家1次。復電訪陳民本人，渠稱平日於中埔鄉頂六"小夜曲歌友會"負責廚房工作，妻劉女則至北部受僱於其表姊在夜市販賣小吃，渠因工作忙碌尚未抽空北上探訪劉女住所，劉女每月會返家2次…電訪劉女表示，目前在臺北基河路夜市受雇販賣燒烤小吃，月薪新臺幣2萬元，現住居所為老闆提供之員工宿舍(無法說出詳細地址)，餘所述與陳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並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67頁），亦與被告丙○○、戊○○所稱於被告戊○○入境臺灣之初，確實有與被告丙○○共同生活居住在嘉義縣長達約半年的時間，而後即便被告戊○○赴臺北工作，仍會有每月2次返回嘉義探視等情節相符。則以前述被告丙○○、戊○○之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出入臺起共維持8年之久，已經遠遠超逾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且其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被告丙○○於本案赴大陸地區又返臺後、戊○○初入臺之前，彼等有如前述聯絡、通話之情形，甚至被告戊○○入臺後初期有與被告丙○○在嘉義共同居住約半年期間，之後即便被告戊○○北上工作，仍會定期返回嘉義探視，倘若被告戊○○、丙○○彼此之間於本案之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焉有前述諸多與具備結婚真意之配偶相同之生活、相處模式？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丙○○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丙○○、戊○○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戊○○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丙○○共同居住在嘉義，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而結婚後夫妻之生活方式，是否同住一處，婚姻當事人本得自行決定，非外人得以置喙，況時下夫妻於婚後因就學、工作、個性或原生家庭等因素而分居兩地者，所在多有；而外籍或陸籍配偶不乏為改善其生活環境而與臺灣男性結為連理，且來臺後為了支撐家中經濟或娘家用錢需求，必須外出工作者，亦不在少數，則被告戊○○入臺後長期未與被告丙○○共同在嘉義生活居住，並非得據以即認被告丙○○、戊○○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㈢關於被告甲○○、己○○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甲○○雖於①專勤隊詢問時供稱：伊在嘉義中埔小吃部擔任少爺，老闆劉寶仁知道伊離婚很久，就問伊要不要娶大陸太太，伊當時經濟狀況不佳，劉寶仁說伊到大陸辦好結婚登記可以拿到30,000元，女方如果順利來臺可以再拿30,000元，伊不用出交通費、食宿費用，報酬60,000萬元是劉寶仁親自拿給伊，己○○可能有跟臺灣或大陸仲介談好如果近來臺灣，每個月會再給伊4,000元，這是劉寶仁沒有事前跟伊說的，是己○○入境後，經過幾個月找到工作，就開始每個月匯款到伊郵局帳戶，伊與己○○是虛偽結婚，伊、己○○、戊○○、丙○○、「阿英」曾經在大陸一起討論過，「阿英」也是大陸人所以提供心得跟建議，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提供給伊，也有提供給丙○○，伊很擔心假結婚會東窗事發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53至54、59頁）。②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伊去劉寶仁的髂拉OK代班，劉寶仁介紹伊到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臺灣又可以再拿30,000元，大陸對象還會每個月給伊4,000元，所以伊就接受劉寶仁提議，劉寶仁讓「阿英」陪伊前往大陸，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英」安排，102年12月31日到大陸平潭當天有見到己○○，隔天「阿英」就帶伊跟己○○去公證結婚，等丙○○也辦好結婚，伊就與丙○○於103年1月4日一起回臺灣，劉寶仁在過幾天後便在其中埔的卡拉OK一起將30,000元拿給伊與丙○○，伊與己○○於103年5月20日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隔幾天，劉寶仁又在卡拉OK一起拿30,000元給伊與丙○○，之後己○○每個月匯款到伊帳戶，至現在己○○仍會不定期給伊錢，伊一開始確實與己○○沒有結婚真意，彼此也不認識，是同住幾個月後，彼此有點認識才發生性行為，伊認罪等語（見偵卷第187至188、198至199頁）。③於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稱：在大陸相關費用以及往返大陸的交通工具費用都是於美英出的，劉寶仁說去的時候幫伊辦機票加30,000元，回來也是30,000元，伊原本不認識丁○○，是要去臺中搭船時才認識，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伊在起訴後不認罪，是怕己○○被遣送回大陸，4,000元的事情伊是聽己○○與劉寶仁好像有這樣在說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6、139至140頁）；而後又稱：4,000元的事情，己○○不曾跟伊說過，是劉寶仁講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嗣又陳稱：4,000元的事是劉寶仁跟丁○○在講的，己○○沒有講，有人跟己○○講，但伊不知道是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但其於①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另供稱：伊在大陸辦好結婚後就回臺灣，沒有跟己○○一起生活，己○○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好幾個月，直到伊家裡發生火災燒毀，己○○才出去工作，等房子完修才回來，剛開始1個月回來1、2次，最近都住在家裡，伊與己○○都睡在一起，也有發生過性行為，劉寶仁跟伊提起的時候，伊本來就有想找1個老婆的想法，因為伊前妻也是大陸的，伊覺得大陸女子不錯，而劉寶仁又說有錢可以拿，伊就更願意，而伊與己○○結婚後，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伊覺得伊不是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189頁）。②於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在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阿英」丁○○在大陸介紹的，因為己○○跟伊都離過婚，伊前一任配偶也是大陸人，伊才會在1天之內就決定與己○○辦理結婚，劉寶仁拿給伊30,000元的時候，現場只有伊與劉寶仁，劉寶仁在臺灣有拿照片給伊看，伊看了覺得可以，而且伊當時離婚沒多久，伊的想法是真的要過去大陸找1個老婆，至於劉寶仁如果會幫伊出車馬費也很好，己○○來臺之後，原本有與伊同住，後來家裡火災，己○○就出去工作搬出去住，但還是會回嘉義看伊，1個月會回嘉義2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至41、145至147、292至294頁）。③於其為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略以：伊於102年12月30日到大陸辦理結婚，是劉寶仁叫伊去的，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但伊是要過去娶老婆找個伴，伊有說不用，伊在還沒有去大陸之前就已經決定要跟己○○結婚，己○○到臺灣之後經過幾個月開始有給伊錢，是房子失火之後才付的，伊叫己○○不用寄錢，但己○○說是要給伊母親的生活費，己○○有時候有給錢、有時候沒有給錢，「真的結婚」是像伊第一個大陸老婆一樣，是伊自己去找、自己去娶、自己去辦，偵查中會說這次是假的，是因為己○○不是伊找的，伊不知道劉寶仁如何與丁○○洽談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142、144至147頁）。
    ⒉被告己○○①於專勤隊調查時稱：甲○○的生日是60年10月10日，伊與甲○○是真結婚，甲○○老家於000年0月間燒毀後，伊前往新竹伊阿姨周彩玉的麵攤工作，後來伊換到桃園賣衣服，伊被查獲妨害風化是伊自己去新北市自己找到服務生的工作，但不知道那間店是做這種性質的工作，伊只有去1天就出事，甲○○的老家於105年重建好了，但因為新北市的薪資較高，所以伊才不回嘉義工作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67至69、72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稱：伊嫁來臺灣沒多久，老公家的房子燒了，又向親戚借錢修房，伊為了維持生活，所以才會到新竹、桃園、新北市工作、生活，伊大部分時間都在新北市，但伊每個月有休息4天，休假都會回嘉義，伊跟甲○○是真結婚等語（見偵卷第239頁）。③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定期匯款到甲○○或甲○○之子帳戶的錢，是要給母親的生活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9至150頁）。
    ⒊證人即甲○○胞姊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是甲○○的大姊，伊平常沒有與母親同住，但1個月會回嘉義2至3趟，甲○○平常有與母親、伊妹妹跟伊2個姪兒同住，伊平常於母親節、過年、母親生日都固定會回嘉義，會看到己○○，伊在嘉義過年時看到己○○，己○○都會跟甲○○住同1個房間，甲○○本案再婚當時甲○○與前妻剛離婚，心情比較不好，有人說要介紹甲○○去大陸結婚，後來帶己○○回來，伊回嘉義時看到己○○在家，甲○○就跟伊介紹說己○○事其剛娶的太太，伊覺得己○○還不錯，也沒有什麼意見，甲○○、己○○於103年5月20日結婚登記前有大概提及此事，但因為甲○○已經成年，伊也只是甲○○的姐姐，所以伊也只是聽聽，就伊觀察甲○○與己○○的相處情形覺得很好，己○○一開始有住在家裡，但伊家發生火災後沒地方住，甲○○跟伊2個姪兒去住伊妹妹那邊，也需要己○○幫忙賺錢蓋房子，所以才沒有跟甲○○同住，蓋好的房子很小，還有伊妹妹、母親跟2個姪兒要住，所以己○○才一直在外，但偶爾會回嘉義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3至78、81至82、85、88至89頁）。
    ⒋從而，雖然被告甲○○曾經自承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己○○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己○○辦理結婚、申請被告己○○入臺等過程，與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酬或被告己○○入臺後匯款支付「報酬」等情節，甚至對於其與被告己○○「假結婚」之事表示承認。然綜觀其前後所述，其對於前後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酬乙節，其原稱是與同案被告丙○○同時向劉寶仁領取上開報酬，但其後復稱其向劉寶仁收取報酬時均僅其與劉寶仁在場，另關於被告己○○匯款給付「報酬」之事，其原先稱劉寶仁未曾提及此事，乃被告己○○入臺後經過數月而開始匯款，但其後復時而稱此等款項為報酬之事為劉寶仁提起，或稱此情為劉寶仁與被告丁○○所提起，則其所述之諸多情節已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遑論被告己○○定期匯款之款項究否是其所稱之「報酬」，更因關於「報酬」之事究竟是何人曾經提及已有不明，而難以認定。況且，雖其原先承認其與被告己○○為「假結婚」，然究其真意，其就本案認知之「假結婚」非無可能係與其先前結婚過程不同，其先前婚姻乃是經由其自己與對方結識、相處後進而論及婚嫁，而本案則未與其前段婚姻經過相同之過程所致，則其先前所為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是否果屬可信，並非無疑。
    ⒌再者，參照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度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內「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訪查時未遇蔡女及其配偶甲○○，經柯民同住之三姐及姐夫告知，柯民夫妻原同住於○路鄉○○村0鄰○○○0號，因去(103)年6月該處發生火災燒燬屋舍，故2人搬遷至上址，蔡女隨後前往新竹從事餐飲業，每月會返家1次。電訪柯民表示，渠平日受僱從事園藝工作，因自宅於火警中燒毀，目前暫住三姐家中，妻蔡女則至新竹其阿姨經營之麵攤幫忙，每月返家1次，渠與前妻育有1子1女均已成年，故與蔡女並無生育打算。復電訪蔡女本人，其稱經由同鄉介紹而前往新竹市阿姨經營之麵攤工作，月薪新臺幣2萬8千元，渠每月返回竹崎三姐家1次，現與朋友租屋同住於○○市○○路00號2樓，餘所述與柯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3頁），而104年3月17日查察紀錄表之「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經查察人員實地查訪，柯民夫婦在現住地接受查訪，柯民部分：『蔡女會遭警方依妨害風化移送是誤遭朋友帶至有坐檯陪酒的KTV唱歌，她當時不瞭解也沒有在事發後告知，為此事還多次責怪蔡女。』、『目前都在桃園擺攤。計畫回嘉義與大姊擺地攤販賣女用成衣。』、『祖厝於103年因火災焚燬，預計今年下半年要原地重建。』、『目前因二姐獨生女病危(酒精中毒引發肝癌並造成多重器官衰竭)，與妻已多日協助二姐在醫院照顧。』。蔡女部分：『現與先生在醫院幫忙照顧她二姐獨生女。』、『會為警依妨害風化移送，實因在無知情的狀況下與朋友至坐檯陪酒的KTV唱歌，為此多次為先生責怪。』、『現與朋友因在桃園擺攤販賣女用成衣，兩人在桃園市○○路00號3樓合租居住。』、『想在辦好依親延期後將留在大陸的10歲女兒接來台灣，先生也同意。』、『先生祖厝去年發生火災，現與先生及婆婆暫時居住在三姐夫家三樓，先生計畫重建祖厝。』、『此次申請依親居留延期，先生也知道並陪同辦理。』」，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5頁）。再參酌被告甲○○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份至3月份之通話明細，可見其與被告己○○之大陸地區電話於103年1、2月間有數次簡訊與通話之情形（見專勤隊卷二第217至219頁）。並綜合被告甲○○所供其於劉寶仁提及至大陸娶親時，實亦有意覓得伴侶，且依被告甲○○、己○○與證人乙○○所述，可知被告己○○遠嫁來臺後，雖與被告甲○○在嘉義居住時間甚短，然此是因被告甲○○之祖厝於被告己○○入臺後不久即遭遇火災燒毀，而新屋重建亦須被告己○○協力，且被告甲○○暫時借住之處所空間較小所致。況且，即便被告己○○長期在其他縣市工作、生活，但其於諸多重要節日仍會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重要節日以外之其他例假日也會定其返回嘉義。而倘若被告甲○○、己○○均無與對方結婚之真意，實難想像被告己○○會於入臺後仍與被告甲○○居住至被告甲○○祖厝遭遇火災後始離家，亦難想像被告己○○於在外工作後仍會於重要節日或例假日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被告甲○○二姐獨生女病重之際協助至醫院照顧。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己○○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甲○○共同居住在嘉義，甚至於曾經因為妨害風化遭警查獲，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且其遭查獲妨害風化僅有1次，於其遭查獲迄今均未有相同或類似之情形，而依前述諸多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甲○○、己○○本案應有他方結婚之真意，且衡諸現今社會配偶雙方因為生活、工作等因素而分隔兩地並非罕見，故尚難僅因被告己○○入臺後較長時間在外工作、居住之情據以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然原先均並非彼此先結識，再經過相當時間之相處，於彼此間有所瞭解後再決定結婚。然依前所述，本案透過上開諸多事證非僅難認與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相符，反而均足以作為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而可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皆具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且男女婚配，本雖應基於情愛，並以審慎之態度而為決定，然徵諸實際，輕率兒戲者有之，出於功能性需求如傳宗接代而為之者有之，衡諸臺灣人民組團前往大陸或東南亞等地區相親，在不知結婚對象下前往國外選定對象，並在雙方尚不具感情基礎下結婚，自見面挑選對象至完婚回國間，僅歷數日光陰之情形所在多有，要難單憑結識過程短暫粗疏，雙方交往程度深淺，或婚姻非以情愛為基礎，即斷定其結婚本無真意，而本案無論是被告丙○○與被告戊○○或被告甲○○與被告己○○，先前即曾結過婚並各自有子女，本案均屬再婚，另被告丙○○、甲○○均曾供稱彼等斯時均為單身並有意再次覓得伴侶等語，故其等有無先有愛情存在，衡情當非其等決定結婚之條件。從而，實難以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甚短時間內決定並辦理結婚，其等斯時欠缺愛情基礎之前提下，即認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三、又被告丙○○、甲○○雖皆曾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但被告丙○○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劉寶仁有提供類教戰手冊，在面談前教伊如何回答問題，有些問題要去記（見專勤隊卷一第36頁），而被告甲○○於專勤隊調查時則是供稱：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有提供給伊跟丙○○，就是提供其心得與建議，而在接受專勤隊面談前，伊與丙○○、戊○○、己○○、「阿英」曾在大陸一起討論過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59頁），顯見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源頭並非相符。而倘若被告丙○○、甲○○確是因劉寶仁與被告丁○○主動邀集前往大陸進行假結婚，衡情彼等乃屬同一犯罪團體內之成員，且被告丙○○、甲○○是同時前往大陸辦理結婚後同時回臺，其等申請配偶入臺時間又甚為接近，則對於嗣後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之訪談應如何應對、答覆，若確實存在其等所述「教戰手冊」之事，對於其等如何於訪談時加以應對、答覆之指導過程，差別焉有如此之大之可能？況且，也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有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存在。至於依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嗣後所述，其等於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時接受訪談所為陳述，雖皆有部分內容不實之情形，然此無非是各個國家為因應他國人民與本國人民結婚，為了避免僅是藉由「婚姻」形式掩飾協助懷有其他目的、動機之他國人民進入本國，各國均設有相當審查、過濾機制，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為了避免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時進行訪談、審查時，因其等結識時間甚短、結婚過程與一般婚姻禮俗不盡相同而遭到審查人員質疑，進而未能令大陸地區配偶順利來臺生活，因而事前針對可能遭受質疑之事項先行擬定答覆內容，以求訪談之順利。而婚姻雙方是否有結婚真意與是否可以通過團聚（入境）申請，應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只要當事人主觀上具有透過結婚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之意，就是出於結婚的真意，雙方意思合致，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尚有其他之實質及形式要件），雙方對於婚姻的想像、期待、大陸地區配偶是否是為了來台工作而結婚、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工作後是否可以幫忙維持家計，這些都是結婚的動機，並不影響婚姻的效力，民法上的婚姻關係，並非一定要以感情為基礎，且每個人對於這種「速成」的婚姻關係（相親婚）態度不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於接受專勤隊訪談時有部分不實陳述，但依前述，本案依憑諸多事證仍足認彼等均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自不因彼等為能順利通過訪談而使大陸地區配偶儘速來臺而於訪談時為部分虛偽陳述，而影響彼等結婚之真意。
四、另依被告丙○○、甲○○、丁○○所述，被告丙○○、甲○○於本案前往大陸辦理結婚登記期間，雖然未曾支付任何食宿、交通費用，均是劉寶仁事先交付若干金額之款項與被告丁○○支應，然此等情節縱或屬實，劉寶仁究是基於何目的、動機而墊付該等款項？原應由本案偵查階段調查人員對劉寶仁予以詢問、究明，然本案偵查階段未曾究上開款項是否由劉寶仁代墊？目的、動機為何？加以詢明。則劉寶仁是否是為使無結婚真意之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得以辦理結婚登記，並使被告戊○○、己○○非法入臺？更無從加以辨明。
柒、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以被告丙○○、甲○○先前自白及不利於己之供述據以主張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然依前所述諸多事證均足以作為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難認該等自白及不利於己之供述與事實相符，又其他事證均無從令本院對於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均欠缺結婚之真意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難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欠缺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因認不能證明被告丙○○、戊○○、甲○○、己○○、丁○○犯罪，自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良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振杰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王榮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俞美英


選任辯護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陳宗志


指定辯護人  黃健誠律師
被      告  劉志君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
被      告  柯俊宏




指定辯護人  葉進祥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已解除委任)
            林蔡承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蔡珠鳳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
            林蔡承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6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丙○○、戊○○、甲○○、己○○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丙○○、戊○○、甲○○、己○○均明知
    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進出臺灣地區，
    被告丁○○竟透過劉寶仁(已歿，另為不起訴處分)而分別與被
    告丙○○、甲○○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
    犯意聯絡，及分別與被告丙○○及戊○○、甲○○及己○○共同基於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而為下列之犯行：(一)被告
    丙○○無與被告即原大陸地區人民戊○○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
    仁、被告丁○○支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新臺幣(下同)3
    萬元及被告戊○○來臺後每月3,000元之報酬，於民國102年12
    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3年1月3日
    ，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下稱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戊
    ○○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同年1月14日經由福
    州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
    該結婚公證書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取
    得認證證明書，被告丙○○返臺後，於同年2月26日填具「大
    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
    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
    證書等證明文件，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更名為內政
    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請
    被告戊○○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婚之
    實情，核准被告戊○○來臺，被告戊○○乃於同年5月4日非法進
    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丙○○於同年5月26日，持結婚證
    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中埔鄉戶政事務所(現為嘉義○
    ○○○○○○○中埔辦公室)，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
    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丙○○、戊○○結
    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
    文書，並據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
    及被告丙○○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丙○○，足生損害於
    戶政機關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二)被告甲○○無與被告
    即大陸地區人民己○○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
    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3萬元及被告己○○來臺後每月4,0
    00元之報酬，於102年12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
    地區，而於102年12月31日，在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己○○
    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103年1月14日經由福州
    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
    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取得認證證明書，被告甲○○返臺後，於
    同年3月26日填具「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
    ，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證書等證明文件，向移民署承辦人員
    ，以團聚為由，申請被告己○○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
    ，因未發覺假結婚之實情，核准被告己○○來臺，被告己○○乃
    於同年4月27日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甲○○於同
    年5月20日，持結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竹崎戶
    政事務所，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
    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甲○○、己○○結婚之不實事
    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
    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甲○○
    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甲○○，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
    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丁○○、丙○○、甲○○均涉犯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之使大陸地
    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嫌，另被告戊○○、己○○則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
    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
    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
    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
    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
    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
    罪事實之存在。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
    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以
    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藉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
    自白在事實證明上之價值。茲所稱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
    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資料而言。其所得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
    要，但仍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
    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
    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
    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
    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
    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
    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
    ，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
    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
    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攏統為同一之觀
    察。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
    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
    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
    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自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
    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殊
    不能逕以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
    事實之補強證據，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05號判決
    意旨可參。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丁○○、丙○○、甲○○涉犯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
    進入臺灣地區罪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及被告戊○○、
    己○○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甲○○
    之自白供述及證述、被告丁○○、戊○○、己○○與同案被告劉寶
    仁之供述、被告丙○○及甲○○所提出與移民署之「大陸地區人
    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
    偶來台團聚資料表」及所附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移民
    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移民署機場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
    被告丙○○及甲○○之全戶基本暨個人戶籍資料、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108年3月4日北市警安字第10332520300號函所附103年7
    月份查獲大陸地區人民、港澳(海外)居民等在臺涉及違法(
    規)案件名冊、被告己○○於103年7月12日調查筆錄、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臨檢紀錄表、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案見處分書、採證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丁○○就其受劉寶仁委託於上開時間帶同案被告丙○○
    、甲○○赴往大陸地區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而後
    同案被告丙○○、甲○○各於前開時間循前述程序申請同案被告
    戊○○、己○○來臺，及同案被告丙○○、戊○○與同案被告甲○○、
    己○○各自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丙○○
    、甲○○就其等因劉寶仁提議而於同案被告丁○○陪同之下前往
    大陸地區，進而各自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嗣後
    其等並各自在臺申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並各自與同
    案被告戊○○、己○○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
    告戊○○、己○○對於其等各自於上開時間與同案被告丙○○、甲
    ○○在大陸地區辦理結婚，而後分別由同案被告丙○○、甲○○在
    臺申請其等入臺團聚後，復各自與同案被告丙○○、甲○○前往
    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固均未予爭執，然其等
    均否認有何供述意旨所指犯行，並分別辯解如下：
一、被告丁○○部分：
  ㈠被告丁○○辯稱：伊前往劉寶仁經營的卡拉OK，劉寶仁提及有2
    個員工要去大陸結婚，並問伊何時回大陸，伊剛好要回大陸
    探病，劉寶仁就託伊帶2名員工去大陸，劉寶仁有拿20,000
    元給伊作為員工大陸吃住的錢，後來劉寶仁有打電話給伊說
    2個員工不熟，要伊帶2個員工去結婚登記，伊不知道丙○○與
    戊○○或甲○○與己○○是不是假結婚等語。
  ㈡被告丁○○之辯護人則辯護略以：本案應該要提出證據來證明
    丙○○與戊○○，或甲○○與己○○並無結婚之真意，民事訴訟上確
    認婚姻不存在或結婚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要有相當之證據
    ，而丙○○與戊○○有電話聯絡互相關心，此部分為何沒有結婚
    真意？另甲○○、己○○是先看照片，到大陸地區看到本人才決
    定結婚，且迄今都沒有離婚，僅因其中一方為大陸人，且曾
    從事特種行業遭查獲，即可在刑事上輕易認定沒有結婚真意
    ？即便有人教甲○○、己○○表示是透過網路認識，這是因為入
    臺需經過訪談，如此陳述只是為了便利通過訪談。再者，丙
    ○○、戊○○一開始就供述是透過劉寶仁介紹認識，如果劉寶仁
    為幕後操縱者，豈會一開始即供出幕後操縱者？且如果真有
    專勤隊筆錄所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丙○○、戊○○與甲○○、己○○
    所述應該會一樣，可知並沒有存在教戰手冊之情形。被告丁
    ○○部分應是先詢問完丙○○，後續再誘導甲○○，縱使如調查筆
    錄記載丁○○教導甲○○、己○○說是網路上認識，也足見與教戰
    手冊無關。且本案依客觀證據，被告丁○○與其他4位被告原
    本並不認識，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丁○○與劉寶仁或其他
    4位被告如何共謀，被告丁○○僅是受劉寶仁之託協助辦理結
    婚，至於劉寶仁為何願意出錢等動機，先前並未於警詢、偵
    訊時詳細詢問，關於劉寶仁與被告丁○○共謀之主張顯屬臆測
    而無證據。且丙○○、甲○○偵查中表示被告丁○○知道其等是假
    結婚，依照其等於審理中證述，可知其等是因被告丁○○受劉
    寶仁之託帶其等到大陸地區結婚，故認為被告丁○○「應該」
    知情。從而，本案請求判處被告丁○○無罪等語。
二、被告丙○○部分：
  ㈠被告丙○○辯稱：當初劉寶仁跟伊說要伊去救1個女孩子，要伊
    過去大陸地區將之娶過來，伊在前往大陸之前有看過戊○○的
    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有開始打
    電話，伊當時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單身，如果有機會的話，看
    能不能跟戊○○共同生活作個伴，所以才會辦理結婚登記，戊
    ○○來臺後約有住在中埔鄉半年，後來則表示要去同鄉那邊工
    作，之後大約1個月會回來1、2次，戊○○在外工作期間，伊
    也會與戊○○聯絡等語。
  ㈡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略以：本案被告丙○○於案發當時為單
    身，雖然是受其老闆劉寶仁請託前往大陸地區結婚，但被告
    丙○○也自承是抱著認識異性的想法到大陸地區認識戊○○，回
    臺之後也有電話聯繫，結婚之後也確實有同居在一起，與實
    務上常見的假結婚有別，雖然被告丙○○曾於偵查中自白，但
    並沒有相關補強證據可以認定被告丙○○與戊○○沒有結婚真意
    ，請予被告丙○○無罪之諭知等語。
三、被告戊○○部分：
  ㈠被告戊○○辯稱：伊跟丙○○是真結婚，不是假結婚，而且丙○○
    與伊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有電話聯絡或簡訊聯繫互相關
    心、問候等語。
  ㈡被告戊○○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照丙○○所述，足見被告戊○○
    與陳宗至於婚後之相處與正常夫妻無異，況依卷附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嘉義專勤隊103年5月15日訪查紀錄表、內政部
    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查察紀錄表之記載，亦可
    見被告戊○○與丙○○登記結婚後，確實係共同經營生活，即使
    被告戊○○之後北上工作，仍會每2週返家照顧婆婆，而被告
    戊○○更於110年5月24日申請定居獲准，更可認被告戊○○合法
    依親居留之事實是經過我國移民機關所肯認，至於入臺訪談
    程序中即使訪談內容有虛偽，也只是為了讓程序更順利，並
    不能因此就認為雙方是欠缺結婚真意的假結婚，被告戊○○雖
    然有匯款，但金額、頻率並不固定，應僅是戊○○貼補家用的
    款項，難認是公訴意旨所稱給付報酬，故請予被告戊○○無罪
    之諭知等語。
四、被告甲○○部分：
  ㈠被告甲○○辯稱：伊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經過劉寶
    仁介紹才認識，當時劉寶仁有拿己○○的相片給伊看，因為己
    ○○跟伊都曾經離過婚，伊心想如果有機會可以在一起，所以
    才會在大陸地區看到己○○本人後，覺得己○○漂亮、身材好，
    因此於1天之內決定可以娶己○○來相處看看，因而跟己○○辦
    理結婚登記，伊當時是真的想要過去大陸再找1個老婆，伊
    與己○○結婚並沒有聘金，之所以在訪談裡面講到有聘金，是
    因為怕移民署刁難才會如此虛偽陳述，己○○來臺之後前期有
    跟伊同住，但後來家裡火災，己○○就出去工作並搬去外面住
    ，不過還是1個月會回來2次等語。
  ㈡被告甲○○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被告甲○○歷來所述均提及其
    離婚後一直想要再娶，剛好劉寶仁提及1個在大陸娶老婆的
    機會，甲○○看到照片後也覺得可以去看看，前往大陸地區看
    到己○○本人也覺得漂亮、身材不錯，所以真的想要結婚，且
    被告甲○○原與己○○不認識，但要申請己○○入臺要通過面談，
    為了通過面談，才需要先讓被告甲○○、己○○知道面談可能面
    臨什麼詢問、要如何回答，但這確實仍是本於被告甲○○想要
    結婚的意思所為，至於被告甲○○於偵查中雖然自承「假結婚
    」，但依被告甲○○之後所述，可知其原先根本不知「假結婚
    」的意思，而其前一次與大陸配偶結婚是雙方有先認識、相
    處才決定結婚，但本案原先完全不認識，故而在詢問、訊問
    壓力下附和所為，本案仍應由檢察官舉證證明被告甲○○與己
    ○○當時並無結婚之真意，但實際上舉證不足，請予被告甲○○
    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被告己○○部分：
  ㈠被告己○○辯稱：伊是真的喜歡甲○○才與其結婚，並且特地選
    在5月20日結婚登記，伊來臺灣期間，除了103年在臺北有被
    查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外，並沒有其他情形等語。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辯護略以：「假結婚」應該如何認定，應
    為民法第87條之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下才是「假結
    婚」，假如雙方有結婚的意思，即便存有其他動機，也不會
    影響結婚之真意，又縱使甲○○並無結婚之真意，也只是單方
    虛偽意思表示，對於婚姻效力應該也不生影響，況且被告己
    ○○確實有與甲○○結婚之真意，2人婚後亦確實有夫妻之實，
    更特地挑選於103年5月20日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1天至戶政
    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足見被告己○○確實有與甲○○結婚
    之真意，請予被告己○○無罪之諭知等語。
伍、被告丁○○帶同被告丙○○、甲○○於102年12月30日前往大陸地區，而後被告丙○○、戊○○及被告甲○○、己○○各於上開時、地辦理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及進行公證後，被告丙○○、戊○○復於前揭時間，各自依前述流程申請被告戊○○、己○○來臺獲准，而被告戊○○、己○○分別於103年5月4日、103年4月27日來臺，被告甲○○、己○○乃於同年5月20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而被告丙○○、戊○○則於同年月26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均為被告丁○○、丙○○、戊○○、甲○○、己○○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丙○○、戊○○、甲○○、己○○之內政部移民署機場出入境資料與兩特定旅客搭乘相同班機查詢資料（見專勤隊卷一第125至129頁、第134頁至第139頁反面、第155至157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公證書、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訪查紀錄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隊事務第二大隊嘉義縣專勤隊訪談紀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訪談紀錄(台灣配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談紀錄(大陸配偶)（見專勤隊卷二第29至66、167至205頁）等在卷可參。從而，依照前揭本案被告之辯解與辯護人之主張，足認本案首應認定者，厥為被告丙○○與戊○○，及被告甲○○與己○○，於本案公訴意旨所主張申請入臺及申請結婚戶籍登記時，彼等是否欠缺與對方結婚之意思？倘若被告丙○○與戊○○間，或被告甲○○與己○○間，有雙方不具有與他方結婚之意思，始有探究被告丁○○對於此等情節於主觀上是否知悉或已有預見而與該等被告具有犯罪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必要。
陸、經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丙○○與戊○○間，及被告甲○○與己○○間並無與
    對方結婚之意思，無非係以被告丙○○、甲○○先前於本案偵查
    時之不利於己之供述或自白為其主要依據，惟查：
  ㈠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對於違反同條例第15條第1款所定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處罰，旨在防止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以維護臺灣地區之安全與安定；所稱「非法」，自應從實質上之合法性予以判斷，凡評價上違反法秩序之方法，均屬「非法」。在大陸地區通謀虛偽結婚，以不實之結婚證明辦理相關戶籍登記、入境等手續，憑以進入臺灣地區，其所持之入境許可文件雖係入出境主管機關所核發，形式上為合法，但因以詐欺方法而取得，即不具實質上之合法性，仍屬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從而，若係在大陸地區結婚，而以結婚之方式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其前提須行為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所締結婚姻時，雙方當事人對於形成夫妻關係即婚姻共同生活關係欠缺真實意思，而為虛偽之結婚意思，其所締結之婚姻則屬俗稱之假結婚，核係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方式。又夫妻結婚時，是否具有結婚真意抑或並無結婚真意而欲以結婚之形式使大陸地區或外國人士得以入境台灣，取決於夫妻雙方當事人於結婚之際之內心意思，若非當事人自行本於真意對外表示，外人實無從直接認知，僅能從結婚過程及結婚後之夫妻相處狀況等外部情事而為依據，進而判斷夫妻結婚時，是否確係本於結婚真意；再者，結婚成立家庭，本具有多種功能，可能是為了感情、經濟、傳宗接代、奉養老人等多重目的，未必都是為了山盟海誓而結婚。餐風露宿的人求一個棲身之所，三餐不濟的人求一個溫飽，孤獨的人希望找人作伴，物質豐裕的人渴望心靈交流等等，都可以是結婚的理由，也都構成結婚的真意。再男女間結婚之動機為何，本屬各人自我考量、自我決定之範疇，不論各人結婚所重視者，在於感情、外貌、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甚至一時衝動等因素，在結婚當事人均表示有結婚真意之情形下，國家原則上均應予以尊重，除非有明顯事證足以認定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否則不宜以公權力介入，認定男女雙方之結婚為「假結婚」；又夫妻相處之情形因人而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人婚後如膠似漆，有人分隔兩地，有人甚至成為怨偶，偵查機關在調查婚姻雙方是否涉及「假結婚」之過程中，探究夫妻生活之偵查手段亦應適可而止，基於婚姻自由、保障隱私之理念，凡夫妻能就所涉嫌疑提出大致合理之說明者，即應相信其等婚姻為真，若一再質疑、不斷介入調查，不啻形同偵查者將其自身對於婚姻生活之認知及價值觀，強行套用在他人身上，反而侵害人權。復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是以自白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係者。至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犯之目的（意圖），均潛藏在個人意識之中，通常無法以外部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倘被告之自白出於任意性，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有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之分，前者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後者則指自白外之其他單純承認不利於己之事實所為之陳述皆屬之，因與事實之立證相結合足以認定犯罪成立，學理上稱之為「自認」或「不完全自白」。鑑於被告自白在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有諸多限制，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謂被告之自白，應從廣義解釋，即包括自認在內，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52號判決可參。從而，無論被告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除了是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主觀要素所為，而無需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非事實外，其餘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均有補強法則之適用，而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㈡關於被告丙○○、戊○○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丙○○雖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伊之前在劉寶仁的卡拉OK上班，劉寶仁跟伊說戊○○很可憐，伊想到自己也沒有老婆，也算幫戊○○1個忙，伊也心軟，劉寶仁當時跟伊說去大陸辦好回臺可以先拿多少、戊○○來臺後又可以拿多少，伊去大陸結婚後，劉寶仁有向伊承諾戊○○每個月月初會匯錢3,000元給伊，劉寶仁在伊去大陸前，有找伊跟甲○○2人談赴大陸假結婚的時程，伊辦完後就擔心得要命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36至37頁）。②復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劉寶仁在102年底介紹伊去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臺灣還可以再拿到30,000元，假結婚的對象也會每個月給伊3,000元，所以伊接受劉寶仁提議，伊是因為劉寶仁說可以賺錢才跟戊○○結婚，伊到大陸的護照、臺胞證、機票、食宿都不是自己花錢，都是劉寶仁處理好的，劉寶仁就讓「阿鶯」於102年12月30日陪伊到大陸辦假結婚，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鶯」安排，伊跟甲○○一起回臺灣，隔幾天，劉寶仁就在其卡拉OK店內將現金30,000元拿給伊，伊與戊○○到中埔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過幾天，劉寶仁再在卡拉OK店內拿30,000元給伊，後來戊○○每個月再給伊3,000元，劉寶仁也有介紹甲○○到大陸假結婚，當時伊是跟甲○○一起去等語（見偵卷第185至187、196頁）。但其①於檢察事務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另供稱：戊○○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1個多月，後來戊○○去外面工作，大概1個多月至2個月會回家住2、3天，戊○○回家時會跟伊睡在一起，伊與戊○○也有發生性行為，伊也有跟戊○○說不用再給伊錢，戊○○說錢是要給伊母親繳房貸，戊○○跟伊兒子、母親也有互動，伊跟戊○○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真的有夫妻感情，伊母親也認定戊○○是媳婦，伊有問過戊○○，戊○○表示喜歡臺灣自由的生活，所以才想當臺灣人的太太而願意嫁給伊等語（見偵卷第186至187、197頁）。②又於112年6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伊到大陸之前知道戊○○這個人，但沒見過面，是劉寶仁跟伊說有1個女孩子在大陸很可憐，辦好結婚回來會拿30,000元給伊，還有說女方每個月會匯3,000元給伊，伊當時也是單身，所以伊也心想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當老婆，伊印象中沒有拿到這筆錢，因為伊當時在劉寶仁的卡拉OK打工，伊也有領薪水，伊忘記劉寶仁給伊的錢是工作的薪水還是原先答應要給以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96頁）。③再於112年8月17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於伊去大陸之後，有跟伊提到把女生娶過來臺灣會給伊錢的事情，伊去大陸之前是有向劉寶仁預支薪水30,000元，伊回臺灣後，劉寶仁說把女方辦過來會有1筆30,000元給伊，後來伊也不好意思問劉寶仁，所以伊並沒有拿到劉寶仁說的30,000元，伊當時是單身，所以與女方辦理結婚登記是有希望與其共同相處，這是在伊要過去之前就有的想法，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兩人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④復於113年2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要伊過去娶戊○○過來，而且也看伊單身，看能不能順便在一起，戊○○來臺灣之後有跟伊住在一起約半年，後來戊○○說要去同鄉那邊工作，大約1個月回來2、3次探望伊母親，劉寶仁有跟伊提起如果能讓女方過來臺灣會拿錢給伊，但其實也沒有拿給伊，在前往大陸之前只有看過戊○○的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才有電話聯絡，伊自己也是單身，當時與戊○○辦理結婚登記是想說如果有機會也希望能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4至316頁）。⑤於113年5月31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丁○○作證時證稱：伊在臺灣的時候想著自己1個人，想要找個老婆，想跟戊○○結婚是在還沒去大陸錢就決定的，並不是去大陸後才確定要辦結婚登記，伊也不認為是假結婚，每個月收戊○○的3,000元，戊○○表示是補助家裡開銷、房子貸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6、129至130頁）。⑥於113年6月14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戊○○作證時證稱：到大陸之前，劉寶仁給伊看過戊○○的照片，伊當時想要找1個伴，所以就過去了，戊○○來臺後有跟伊住在中埔的家中，伊與戊○○住在同一房間，也有夫妻生活，伊家裡還有母親與伊和前妻生的小孩，後來戊○○說要上臺北找認識的朋友工作，戊○○到臺北期間也會回嘉義，次數不一定，有時候1個月1、2次，過年期間除非返回大陸看小孩，不然基本上都會回嘉義過年，戊○○匯的3,000元是貼補家用，伊後來與戊○○離婚的原因是感覺聚少離多，伊有找戊○○談過，戊○○原本不想離婚，但因為這樣很不像夫妻生活的模式，伊與戊○○結婚時，是很喜歡戊○○，伊於102年底、103年初使用手機門號為0000000000號，戊○○在大陸的電話號碼很長，詳細號碼為何伊不記得，伊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與戊○○大陸的電話號碼於103年1月初到2月下旬間都有通話或傳送簡訊，內容都是在聊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4至178、180、182至184頁）。
    ⒉另被告戊○○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丙○○有房子貸款每個月
      6,000多元，伊說要幫忙繳一半，伊每個月幫丙○○繳3,000
      元，伊會匯到丙○○或其子陳逸凡的帳戶，伊每個月匯款金
      額是3,750元，其中750原為健保費，伊是經由「二哥」劉
      寶仁認識丙○○，劉寶仁說要拍1張照片並幫伊介紹男朋友
      ，伊剛到臺灣時住在嘉義，後來就到臺北、新北工作等語
      （見專勤隊卷一第42、44至46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供稱：伊是於110年9月2日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伊嫁
      給丙○○來臺後，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工作，有時候1個月回
      嘉義2、3次、有時候幾個月回嘉義1次，伊沒有假結婚等
      語（見偵卷第238頁）。③於113年6月14日審理中供稱：伊
      與丙○○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電話或簡訊聯絡是在互相
      關心、問候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63頁）。
    ⒊從而，堪認被告丙○○先前於專勤隊調查、檢察事務官詢問或檢察官偵訊中，固然有對於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戊○○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戊○○辦理結婚、申請被告戊○○入臺等過程之細節，然對於其原先所稱協助被告戊○○入臺而收取合計60,000元對價等客觀事實乙節，或其究否於本案之初並無與被告戊○○結婚之意思，其前後供述皆並非一致。況且關於其究否於返臺後有無向劉寶仁收取其所稱之「報酬」乙節，除了證人劉寶仁陳稱確是被告丙○○預支薪資外，也全無積極事證可資補強致令本院認為被告丙○○所供取得上揭金額「報酬」之情屬實。又縱令被告丙○○先前自承其最初無與被告戊○○結婚之意，屬其對於自身主觀意思所為不利供述，對其己身而言並無補強法則之適用，然依被告丙○○所述，其與被告戊○○的婚姻是因為雙方嗣後感覺聚少離多，及至111年10月7日始辦理兩願離婚，並有卷附被告戊○○之個人戶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頁），而被告戊○○自承其於110年9月2日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亦即被告丙○○、戊○○間之婚姻關係乃維持長達超過8年時間，顯然超過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甚至其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倘若被告丙○○、戊○○於本案最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僅是為了其他因素而雙方共謀以結婚之形式助被告戊○○入臺，或是協助被告入臺後得以在臺定區、取得身分證，於其等結婚且被告戊○○入臺合法居留合計滿6年時而被告戊○○申請定居獲准，或是被告戊○○取得身分證後未幾即可以達成其等目的而終結婚姻關係，無需令其等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初入臺後維持長達8年。是以，除了堪認被告丙○○、戊○○所稱其等嗣後係因感雙方聚少離多而徒具婚姻形式始兩願離婚之情可採之外。被告丙○○於本案偵查中所述其與被告戊○○原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是否屬實而可信，已屬有疑。
    ⒋再依被告丙○○嗣後所述與被告戊○○之供述，佐以卷附被告丙○○所持用上開行動電話門號之通話明細，可見被告丙○○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4日起至同年0月下旬間有甚屬密集之通話與簡訊聯絡（見專勤隊卷二第74至78頁），核與其等所述被告丙○○回臺後，雙方有以電話聯絡聊天、問候乙節不謀而合。再依卷附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查察時未遇劉女及其配偶丙○○，經陳母告知，陳民前往頂六某小吃部擔任廚師，劉女則於2個月前至北部親戚處幫忙餐飲工作，每2星期返家1次。復電訪陳民本人，渠稱平日於中埔鄉頂六"小夜曲歌友會"負責廚房工作，妻劉女則至北部受僱於其表姊在夜市販賣小吃，渠因工作忙碌尚未抽空北上探訪劉女住所，劉女每月會返家2次…電訪劉女表示，目前在臺北基河路夜市受雇販賣燒烤小吃，月薪新臺幣2萬元，現住居所為老闆提供之員工宿舍(無法說出詳細地址)，餘所述與陳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並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67頁），亦與被告丙○○、戊○○所稱於被告戊○○入境臺灣之初，確實有與被告丙○○共同生活居住在嘉義縣長達約半年的時間，而後即便被告戊○○赴臺北工作，仍會有每月2次返回嘉義探視等情節相符。則以前述被告丙○○、戊○○之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出入臺起共維持8年之久，已經遠遠超逾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且其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被告丙○○於本案赴大陸地區又返臺後、戊○○初入臺之前，彼等有如前述聯絡、通話之情形，甚至被告戊○○入臺後初期有與被告丙○○在嘉義共同居住約半年期間，之後即便被告戊○○北上工作，仍會定期返回嘉義探視，倘若被告戊○○、丙○○彼此之間於本案之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焉有前述諸多與具備結婚真意之配偶相同之生活、相處模式？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丙○○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丙○○、戊○○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戊○○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丙○○共同居住在嘉義，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而結婚後夫妻之生活方式，是否同住一處，婚姻當事人本得自行決定，非外人得以置喙，況時下夫妻於婚後因就學、工作、個性或原生家庭等因素而分居兩地者，所在多有；而外籍或陸籍配偶不乏為改善其生活環境而與臺灣男性結為連理，且來臺後為了支撐家中經濟或娘家用錢需求，必須外出工作者，亦不在少數，則被告戊○○入臺後長期未與被告丙○○共同在嘉義生活居住，並非得據以即認被告丙○○、戊○○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㈢關於被告甲○○、己○○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甲○○雖於①專勤隊詢問時供稱：伊在嘉義中埔小吃部擔任少爺，老闆劉寶仁知道伊離婚很久，就問伊要不要娶大陸太太，伊當時經濟狀況不佳，劉寶仁說伊到大陸辦好結婚登記可以拿到30,000元，女方如果順利來臺可以再拿30,000元，伊不用出交通費、食宿費用，報酬60,000萬元是劉寶仁親自拿給伊，己○○可能有跟臺灣或大陸仲介談好如果近來臺灣，每個月會再給伊4,000元，這是劉寶仁沒有事前跟伊說的，是己○○入境後，經過幾個月找到工作，就開始每個月匯款到伊郵局帳戶，伊與己○○是虛偽結婚，伊、己○○、戊○○、丙○○、「阿英」曾經在大陸一起討論過，「阿英」也是大陸人所以提供心得跟建議，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提供給伊，也有提供給丙○○，伊很擔心假結婚會東窗事發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53至54、59頁）。②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伊去劉寶仁的髂拉OK代班，劉寶仁介紹伊到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臺灣又可以再拿30,000元，大陸對象還會每個月給伊4,000元，所以伊就接受劉寶仁提議，劉寶仁讓「阿英」陪伊前往大陸，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英」安排，102年12月31日到大陸平潭當天有見到己○○，隔天「阿英」就帶伊跟己○○去公證結婚，等丙○○也辦好結婚，伊就與丙○○於103年1月4日一起回臺灣，劉寶仁在過幾天後便在其中埔的卡拉OK一起將30,000元拿給伊與丙○○，伊與己○○於103年5月20日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隔幾天，劉寶仁又在卡拉OK一起拿30,000元給伊與丙○○，之後己○○每個月匯款到伊帳戶，至現在己○○仍會不定期給伊錢，伊一開始確實與己○○沒有結婚真意，彼此也不認識，是同住幾個月後，彼此有點認識才發生性行為，伊認罪等語（見偵卷第187至188、198至199頁）。③於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稱：在大陸相關費用以及往返大陸的交通工具費用都是於美英出的，劉寶仁說去的時候幫伊辦機票加30,000元，回來也是30,000元，伊原本不認識丁○○，是要去臺中搭船時才認識，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伊在起訴後不認罪，是怕己○○被遣送回大陸，4,000元的事情伊是聽己○○與劉寶仁好像有這樣在說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6、139至140頁）；而後又稱：4,000元的事情，己○○不曾跟伊說過，是劉寶仁講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嗣又陳稱：4,000元的事是劉寶仁跟丁○○在講的，己○○沒有講，有人跟己○○講，但伊不知道是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但其於①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另供稱：伊在大陸辦好結婚後就回臺灣，沒有跟己○○一起生活，己○○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好幾個月，直到伊家裡發生火災燒毀，己○○才出去工作，等房子完修才回來，剛開始1個月回來1、2次，最近都住在家裡，伊與己○○都睡在一起，也有發生過性行為，劉寶仁跟伊提起的時候，伊本來就有想找1個老婆的想法，因為伊前妻也是大陸的，伊覺得大陸女子不錯，而劉寶仁又說有錢可以拿，伊就更願意，而伊與己○○結婚後，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伊覺得伊不是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189頁）。②於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在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阿英」丁○○在大陸介紹的，因為己○○跟伊都離過婚，伊前一任配偶也是大陸人，伊才會在1天之內就決定與己○○辦理結婚，劉寶仁拿給伊30,000元的時候，現場只有伊與劉寶仁，劉寶仁在臺灣有拿照片給伊看，伊看了覺得可以，而且伊當時離婚沒多久，伊的想法是真的要過去大陸找1個老婆，至於劉寶仁如果會幫伊出車馬費也很好，己○○來臺之後，原本有與伊同住，後來家裡火災，己○○就出去工作搬出去住，但還是會回嘉義看伊，1個月會回嘉義2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至41、145至147、292至294頁）。③於其為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略以：伊於102年12月30日到大陸辦理結婚，是劉寶仁叫伊去的，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但伊是要過去娶老婆找個伴，伊有說不用，伊在還沒有去大陸之前就已經決定要跟己○○結婚，己○○到臺灣之後經過幾個月開始有給伊錢，是房子失火之後才付的，伊叫己○○不用寄錢，但己○○說是要給伊母親的生活費，己○○有時候有給錢、有時候沒有給錢，「真的結婚」是像伊第一個大陸老婆一樣，是伊自己去找、自己去娶、自己去辦，偵查中會說這次是假的，是因為己○○不是伊找的，伊不知道劉寶仁如何與丁○○洽談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142、144至147頁）。
    ⒉被告己○○①於專勤隊調查時稱：甲○○的生日是60年10月10日，伊與甲○○是真結婚，甲○○老家於000年0月間燒毀後，伊前往新竹伊阿姨周彩玉的麵攤工作，後來伊換到桃園賣衣服，伊被查獲妨害風化是伊自己去新北市自己找到服務生的工作，但不知道那間店是做這種性質的工作，伊只有去1天就出事，甲○○的老家於105年重建好了，但因為新北市的薪資較高，所以伊才不回嘉義工作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67至69、72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稱：伊嫁來臺灣沒多久，老公家的房子燒了，又向親戚借錢修房，伊為了維持生活，所以才會到新竹、桃園、新北市工作、生活，伊大部分時間都在新北市，但伊每個月有休息4天，休假都會回嘉義，伊跟甲○○是真結婚等語（見偵卷第239頁）。③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定期匯款到甲○○或甲○○之子帳戶的錢，是要給母親的生活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9至150頁）。
    ⒊證人即甲○○胞姊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是甲○○的大姊，伊平常沒有與母親同住，但1個月會回嘉義2至3趟，甲○○平常有與母親、伊妹妹跟伊2個姪兒同住，伊平常於母親節、過年、母親生日都固定會回嘉義，會看到己○○，伊在嘉義過年時看到己○○，己○○都會跟甲○○住同1個房間，甲○○本案再婚當時甲○○與前妻剛離婚，心情比較不好，有人說要介紹甲○○去大陸結婚，後來帶己○○回來，伊回嘉義時看到己○○在家，甲○○就跟伊介紹說己○○事其剛娶的太太，伊覺得己○○還不錯，也沒有什麼意見，甲○○、己○○於103年5月20日結婚登記前有大概提及此事，但因為甲○○已經成年，伊也只是甲○○的姐姐，所以伊也只是聽聽，就伊觀察甲○○與己○○的相處情形覺得很好，己○○一開始有住在家裡，但伊家發生火災後沒地方住，甲○○跟伊2個姪兒去住伊妹妹那邊，也需要己○○幫忙賺錢蓋房子，所以才沒有跟甲○○同住，蓋好的房子很小，還有伊妹妹、母親跟2個姪兒要住，所以己○○才一直在外，但偶爾會回嘉義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3至78、81至82、85、88至89頁）。
    ⒋從而，雖然被告甲○○曾經自承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己○○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己○○辦理結婚、申請被告己○○入臺等過程，與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酬或被告己○○入臺後匯款支付「報酬」等情節，甚至對於其與被告己○○「假結婚」之事表示承認。然綜觀其前後所述，其對於前後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酬乙節，其原稱是與同案被告丙○○同時向劉寶仁領取上開報酬，但其後復稱其向劉寶仁收取報酬時均僅其與劉寶仁在場，另關於被告己○○匯款給付「報酬」之事，其原先稱劉寶仁未曾提及此事，乃被告己○○入臺後經過數月而開始匯款，但其後復時而稱此等款項為報酬之事為劉寶仁提起，或稱此情為劉寶仁與被告丁○○所提起，則其所述之諸多情節已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遑論被告己○○定期匯款之款項究否是其所稱之「報酬」，更因關於「報酬」之事究竟是何人曾經提及已有不明，而難以認定。況且，雖其原先承認其與被告己○○為「假結婚」，然究其真意，其就本案認知之「假結婚」非無可能係與其先前結婚過程不同，其先前婚姻乃是經由其自己與對方結識、相處後進而論及婚嫁，而本案則未與其前段婚姻經過相同之過程所致，則其先前所為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是否果屬可信，並非無疑。
    ⒌再者，參照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度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內「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訪查時未遇蔡女及其配偶甲○○，經柯民同住之三姐及姐夫告知，柯民夫妻原同住於○路鄉○○村0鄰○○○0號，因去(103)年6月該處發生火災燒燬屋舍，故2人搬遷至上址，蔡女隨後前往新竹從事餐飲業，每月會返家1次。電訪柯民表示，渠平日受僱從事園藝工作，因自宅於火警中燒毀，目前暫住三姐家中，妻蔡女則至新竹其阿姨經營之麵攤幫忙，每月返家1次，渠與前妻育有1子1女均已成年，故與蔡女並無生育打算。復電訪蔡女本人，其稱經由同鄉介紹而前往新竹市阿姨經營之麵攤工作，月薪新臺幣2萬8千元，渠每月返回竹崎三姐家1次，現與朋友租屋同住於○○市○○路00號2樓，餘所述與柯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3頁），而104年3月17日查察紀錄表之「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經查察人員實地查訪，柯民夫婦在現住地接受查訪，柯民部分：『蔡女會遭警方依妨害風化移送是誤遭朋友帶至有坐檯陪酒的KTV唱歌，她當時不瞭解也沒有在事發後告知，為此事還多次責怪蔡女。』、『目前都在桃園擺攤。計畫回嘉義與大姊擺地攤販賣女用成衣。』、『祖厝於103年因火災焚燬，預計今年下半年要原地重建。』、『目前因二姐獨生女病危(酒精中毒引發肝癌並造成多重器官衰竭)，與妻已多日協助二姐在醫院照顧。』。蔡女部分：『現與先生在醫院幫忙照顧她二姐獨生女。』、『會為警依妨害風化移送，實因在無知情的狀況下與朋友至坐檯陪酒的KTV唱歌，為此多次為先生責怪。』、『現與朋友因在桃園擺攤販賣女用成衣，兩人在桃園市○○路00號3樓合租居住。』、『想在辦好依親延期後將留在大陸的10歲女兒接來台灣，先生也同意。』、『先生祖厝去年發生火災，現與先生及婆婆暫時居住在三姐夫家三樓，先生計畫重建祖厝。』、『此次申請依親居留延期，先生也知道並陪同辦理。』」，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5頁）。再參酌被告甲○○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份至3月份之通話明細，可見其與被告己○○之大陸地區電話於103年1、2月間有數次簡訊與通話之情形（見專勤隊卷二第217至219頁）。並綜合被告甲○○所供其於劉寶仁提及至大陸娶親時，實亦有意覓得伴侶，且依被告甲○○、己○○與證人乙○○所述，可知被告己○○遠嫁來臺後，雖與被告甲○○在嘉義居住時間甚短，然此是因被告甲○○之祖厝於被告己○○入臺後不久即遭遇火災燒毀，而新屋重建亦須被告己○○協力，且被告甲○○暫時借住之處所空間較小所致。況且，即便被告己○○長期在其他縣市工作、生活，但其於諸多重要節日仍會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重要節日以外之其他例假日也會定其返回嘉義。而倘若被告甲○○、己○○均無與對方結婚之真意，實難想像被告己○○會於入臺後仍與被告甲○○居住至被告甲○○祖厝遭遇火災後始離家，亦難想像被告己○○於在外工作後仍會於重要節日或例假日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被告甲○○二姐獨生女病重之際協助至醫院照顧。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己○○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甲○○共同居住在嘉義，甚至於曾經因為妨害風化遭警查獲，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且其遭查獲妨害風化僅有1次，於其遭查獲迄今均未有相同或類似之情形，而依前述諸多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甲○○、己○○本案應有他方結婚之真意，且衡諸現今社會配偶雙方因為生活、工作等因素而分隔兩地並非罕見，故尚難僅因被告己○○入臺後較長時間在外工作、居住之情據以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然原先均並非彼此先結識，再經過相當時間之相處，於彼此間有所瞭解後再決定結婚。然依前所述，本案透過上開諸多事證非僅難認與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相符，反而均足以作為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而可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皆具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且男女婚配，本雖應基於情愛，並以審慎之態度而為決定，然徵諸實際，輕率兒戲者有之，出於功能性需求如傳宗接代而為之者有之，衡諸臺灣人民組團前往大陸或東南亞等地區相親，在不知結婚對象下前往國外選定對象，並在雙方尚不具感情基礎下結婚，自見面挑選對象至完婚回國間，僅歷數日光陰之情形所在多有，要難單憑結識過程短暫粗疏，雙方交往程度深淺，或婚姻非以情愛為基礎，即斷定其結婚本無真意，而本案無論是被告丙○○與被告戊○○或被告甲○○與被告己○○，先前即曾結過婚並各自有子女，本案均屬再婚，另被告丙○○、甲○○均曾供稱彼等斯時均為單身並有意再次覓得伴侶等語，故其等有無先有愛情存在，衡情當非其等決定結婚之條件。從而，實難以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甚短時間內決定並辦理結婚，其等斯時欠缺愛情基礎之前提下，即認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三、又被告丙○○、甲○○雖皆曾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但被告丙○○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劉寶仁有提供類教戰手冊，在面談前教伊如何回答問題，有些問題要去記（見專勤隊卷一第36頁），而被告甲○○於專勤隊調查時則是供稱：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有提供給伊跟丙○○，就是提供其心得與建議，而在接受專勤隊面談前，伊與丙○○、戊○○、己○○、「阿英」曾在大陸一起討論過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59頁），顯見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源頭並非相符。而倘若被告丙○○、甲○○確是因劉寶仁與被告丁○○主動邀集前往大陸進行假結婚，衡情彼等乃屬同一犯罪團體內之成員，且被告丙○○、甲○○是同時前往大陸辦理結婚後同時回臺，其等申請配偶入臺時間又甚為接近，則對於嗣後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之訪談應如何應對、答覆，若確實存在其等所述「教戰手冊」之事，對於其等如何於訪談時加以應對、答覆之指導過程，差別焉有如此之大之可能？況且，也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有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存在。至於依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嗣後所述，其等於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時接受訪談所為陳述，雖皆有部分內容不實之情形，然此無非是各個國家為因應他國人民與本國人民結婚，為了避免僅是藉由「婚姻」形式掩飾協助懷有其他目的、動機之他國人民進入本國，各國均設有相當審查、過濾機制，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為了避免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時進行訪談、審查時，因其等結識時間甚短、結婚過程與一般婚姻禮俗不盡相同而遭到審查人員質疑，進而未能令大陸地區配偶順利來臺生活，因而事前針對可能遭受質疑之事項先行擬定答覆內容，以求訪談之順利。而婚姻雙方是否有結婚真意與是否可以通過團聚（入境）申請，應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只要當事人主觀上具有透過結婚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之意，就是出於結婚的真意，雙方意思合致，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尚有其他之實質及形式要件），雙方對於婚姻的想像、期待、大陸地區配偶是否是為了來台工作而結婚、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工作後是否可以幫忙維持家計，這些都是結婚的動機，並不影響婚姻的效力，民法上的婚姻關係，並非一定要以感情為基礎，且每個人對於這種「速成」的婚姻關係（相親婚）態度不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於接受專勤隊訪談時有部分不實陳述，但依前述，本案依憑諸多事證仍足認彼等均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自不因彼等為能順利通過訪談而使大陸地區配偶儘速來臺而於訪談時為部分虛偽陳述，而影響彼等結婚之真意。
四、另依被告丙○○、甲○○、丁○○所述，被告丙○○、甲○○於本案前
    往大陸辦理結婚登記期間，雖然未曾支付任何食宿、交通費
    用，均是劉寶仁事先交付若干金額之款項與被告丁○○支應，
    然此等情節縱或屬實，劉寶仁究是基於何目的、動機而墊付
    該等款項？原應由本案偵查階段調查人員對劉寶仁予以詢問
    、究明，然本案偵查階段未曾究上開款項是否由劉寶仁代墊
    ？目的、動機為何？加以詢明。則劉寶仁是否是為使無結婚
    真意之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得以辦理
    結婚登記，並使被告戊○○、己○○非法入臺？更無從加以辨明
    。
柒、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以被告丙○○、甲○○先前自白及不利於
    己之供述據以主張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
    ○○於本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然依前所述諸多事證均足
    以作為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難認該等自白及不
    利於己之供述與事實相符，又其他事證均無從令本院對於被
    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均欠缺結婚之真意
    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難認被告丙○○與被告戊○○
    ，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欠缺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因認
    不能證明被告丙○○、戊○○、甲○○、己○○、丁○○犯罪，自應為
    其等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良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振杰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王榮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俞美英


選任辯護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陳宗志


指定辯護人  黃健誠律師
被      告  劉志君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
被      告  柯俊宏




指定辯護人  葉進祥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已解除委任)
            林蔡承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蔡珠鳳


選任辯護人  李岳洋律師
            林蔡承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6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丙○○、戊○○、甲○○、己○○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丙○○、戊○○、甲○○、己○○均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進出臺灣地區，被告丁○○竟透過劉寶仁(已歿，另為不起訴處分)而分別與被告丙○○、甲○○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意聯絡，及分別與被告丙○○及戊○○、甲○○及己○○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而為下列之犯行：(一)被告丙○○無與被告即原大陸地區人民戊○○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及被告戊○○來臺後每月3,000元之報酬，於民國102年12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3年1月3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下稱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戊○○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同年1月14日經由福州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結婚公證書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取得認證證明書，被告丙○○返臺後，於同年2月26日填具「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證書等證明文件，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更名為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請被告戊○○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婚之實情，核准被告戊○○來臺，被告戊○○乃於同年5月4日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丙○○於同年5月26日，持結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中埔鄉戶政事務所(現為嘉義○○○○○○○○中埔辦公室)，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丙○○、戊○○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丙○○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丙○○，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二)被告甲○○無與被告即大陸地區人民己○○結婚之真意，仍因劉寶仁、被告丁○○支應交通、食宿等費用並許以3萬元及被告己○○來臺後每月4,000元之報酬，於102年12月30日，由被告丁○○帶同前往大陸地區，而於102年12月31日，在福州市民政局，與被告己○○辦理虛偽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並於103年1月14日經由福州市公證處為登記結婚之公證，藉以取得結婚公證書，再持該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取得認證證明書，被告甲○○返臺後，於同年3月26日填具「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等文書，檢附前揭經核驗之公證書等證明文件，向移民署承辦人員，以團聚為由，申請被告己○○來臺，使承辦人員實質審查後，因未發覺假結婚之實情，核准被告己○○來臺，被告己○○乃於同年4月27日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既遂，再與被告甲○○於同年5月20日，持結婚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嘉義縣竹崎戶政事務所，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辦理結婚登記，使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甲○○、己○○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電腦戶政資料管理檔案公文書，並據以製發登載上揭不實事項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及被告甲○○之國民身分證(配偶欄)予被告甲○○，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婚姻戶籍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丁○○、丙○○、甲○○均涉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之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另被告戊○○、己○○則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藉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自白在事實證明上之價值。茲所稱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資料而言。其所得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仍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攏統為同一之觀察。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自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殊不能逕以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05號判決意旨可參。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丁○○、丙○○、甲○○涉犯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及被告戊○○、己○○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丙○○、甲○○之自白供述及證述、被告丁○○、戊○○、己○○與同案被告劉寶仁之供述、被告丙○○及甲○○所提出與移民署之「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團聚資料表」及所附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移民署機場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被告丙○○及甲○○之全戶基本暨個人戶籍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08年3月4日北市警安字第10332520300號函所附103年7月份查獲大陸地區人民、港澳(海外)居民等在臺涉及違法(規)案件名冊、被告己○○於103年7月12日調查筆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臨檢紀錄表、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見處分書、採證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丁○○就其受劉寶仁委託於上開時間帶同案被告丙○○、甲○○赴往大陸地區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而後同案被告丙○○、甲○○各於前開時間循前述程序申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及同案被告丙○○、戊○○與同案被告甲○○、己○○各自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丙○○、甲○○就其等因劉寶仁提議而於同案被告丁○○陪同之下前往大陸地區，進而各自與同案被告戊○○、己○○辦理結婚，嗣後其等並各自在臺申請同案被告戊○○、己○○來臺，並各自與同案被告戊○○、己○○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被告戊○○、己○○對於其等各自於上開時間與同案被告丙○○、甲○○在大陸地區辦理結婚，而後分別由同案被告丙○○、甲○○在臺申請其等入臺團聚後，復各自與同案被告丙○○、甲○○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固均未予爭執，然其等均否認有何供述意旨所指犯行，並分別辯解如下：
一、被告丁○○部分：
  ㈠被告丁○○辯稱：伊前往劉寶仁經營的卡拉OK，劉寶仁提及有2個員工要去大陸結婚，並問伊何時回大陸，伊剛好要回大陸探病，劉寶仁就託伊帶2名員工去大陸，劉寶仁有拿20,000元給伊作為員工大陸吃住的錢，後來劉寶仁有打電話給伊說2個員工不熟，要伊帶2個員工去結婚登記，伊不知道丙○○與戊○○或甲○○與己○○是不是假結婚等語。
  ㈡被告丁○○之辯護人則辯護略以：本案應該要提出證據來證明丙○○與戊○○，或甲○○與己○○並無結婚之真意，民事訴訟上確認婚姻不存在或結婚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要有相當之證據，而丙○○與戊○○有電話聯絡互相關心，此部分為何沒有結婚真意？另甲○○、己○○是先看照片，到大陸地區看到本人才決定結婚，且迄今都沒有離婚，僅因其中一方為大陸人，且曾從事特種行業遭查獲，即可在刑事上輕易認定沒有結婚真意？即便有人教甲○○、己○○表示是透過網路認識，這是因為入臺需經過訪談，如此陳述只是為了便利通過訪談。再者，丙○○、戊○○一開始就供述是透過劉寶仁介紹認識，如果劉寶仁為幕後操縱者，豈會一開始即供出幕後操縱者？且如果真有專勤隊筆錄所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丙○○、戊○○與甲○○、己○○所述應該會一樣，可知並沒有存在教戰手冊之情形。被告丁○○部分應是先詢問完丙○○，後續再誘導甲○○，縱使如調查筆錄記載丁○○教導甲○○、己○○說是網路上認識，也足見與教戰手冊無關。且本案依客觀證據，被告丁○○與其他4位被告原本並不認識，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丁○○與劉寶仁或其他4位被告如何共謀，被告丁○○僅是受劉寶仁之託協助辦理結婚，至於劉寶仁為何願意出錢等動機，先前並未於警詢、偵訊時詳細詢問，關於劉寶仁與被告丁○○共謀之主張顯屬臆測而無證據。且丙○○、甲○○偵查中表示被告丁○○知道其等是假結婚，依照其等於審理中證述，可知其等是因被告丁○○受劉寶仁之託帶其等到大陸地區結婚，故認為被告丁○○「應該」知情。從而，本案請求判處被告丁○○無罪等語。
二、被告丙○○部分：
  ㈠被告丙○○辯稱：當初劉寶仁跟伊說要伊去救1個女孩子，要伊過去大陸地區將之娶過來，伊在前往大陸之前有看過戊○○的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有開始打電話，伊當時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單身，如果有機會的話，看能不能跟戊○○共同生活作個伴，所以才會辦理結婚登記，戊○○來臺後約有住在中埔鄉半年，後來則表示要去同鄉那邊工作，之後大約1個月會回來1、2次，戊○○在外工作期間，伊也會與戊○○聯絡等語。
  ㈡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略以：本案被告丙○○於案發當時為單身，雖然是受其老闆劉寶仁請託前往大陸地區結婚，但被告丙○○也自承是抱著認識異性的想法到大陸地區認識戊○○，回臺之後也有電話聯繫，結婚之後也確實有同居在一起，與實務上常見的假結婚有別，雖然被告丙○○曾於偵查中自白，但並沒有相關補強證據可以認定被告丙○○與戊○○沒有結婚真意，請予被告丙○○無罪之諭知等語。
三、被告戊○○部分：
  ㈠被告戊○○辯稱：伊跟丙○○是真結婚，不是假結婚，而且丙○○與伊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有電話聯絡或簡訊聯繫互相關心、問候等語。
  ㈡被告戊○○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照丙○○所述，足見被告戊○○與陳宗至於婚後之相處與正常夫妻無異，況依卷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專勤隊103年5月15日訪查紀錄表、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查察紀錄表之記載，亦可見被告戊○○與丙○○登記結婚後，確實係共同經營生活，即使被告戊○○之後北上工作，仍會每2週返家照顧婆婆，而被告戊○○更於110年5月24日申請定居獲准，更可認被告戊○○合法依親居留之事實是經過我國移民機關所肯認，至於入臺訪談程序中即使訪談內容有虛偽，也只是為了讓程序更順利，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雙方是欠缺結婚真意的假結婚，被告戊○○雖然有匯款，但金額、頻率並不固定，應僅是戊○○貼補家用的款項，難認是公訴意旨所稱給付報酬，故請予被告戊○○無罪之諭知等語。
四、被告甲○○部分：
  ㈠被告甲○○辯稱：伊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經過劉寶仁介紹才認識，當時劉寶仁有拿己○○的相片給伊看，因為己○○跟伊都曾經離過婚，伊心想如果有機會可以在一起，所以才會在大陸地區看到己○○本人後，覺得己○○漂亮、身材好，因此於1天之內決定可以娶己○○來相處看看，因而跟己○○辦理結婚登記，伊當時是真的想要過去大陸再找1個老婆，伊與己○○結婚並沒有聘金，之所以在訪談裡面講到有聘金，是因為怕移民署刁難才會如此虛偽陳述，己○○來臺之後前期有跟伊同住，但後來家裡火災，己○○就出去工作並搬去外面住，不過還是1個月會回來2次等語。
  ㈡被告甲○○之辯護人辯護略以：依被告甲○○歷來所述均提及其離婚後一直想要再娶，剛好劉寶仁提及1個在大陸娶老婆的機會，甲○○看到照片後也覺得可以去看看，前往大陸地區看到己○○本人也覺得漂亮、身材不錯，所以真的想要結婚，且被告甲○○原與己○○不認識，但要申請己○○入臺要通過面談，為了通過面談，才需要先讓被告甲○○、己○○知道面談可能面臨什麼詢問、要如何回答，但這確實仍是本於被告甲○○想要結婚的意思所為，至於被告甲○○於偵查中雖然自承「假結婚」，但依被告甲○○之後所述，可知其原先根本不知「假結婚」的意思，而其前一次與大陸配偶結婚是雙方有先認識、相處才決定結婚，但本案原先完全不認識，故而在詢問、訊問壓力下附和所為，本案仍應由檢察官舉證證明被告甲○○與己○○當時並無結婚之真意，但實際上舉證不足，請予被告甲○○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被告己○○部分：
  ㈠被告己○○辯稱：伊是真的喜歡甲○○才與其結婚，並且特地選在5月20日結婚登記，伊來臺灣期間，除了103年在臺北有被查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外，並沒有其他情形等語。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辯護略以：「假結婚」應該如何認定，應為民法第87條之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下才是「假結婚」，假如雙方有結婚的意思，即便存有其他動機，也不會影響結婚之真意，又縱使甲○○並無結婚之真意，也只是單方虛偽意思表示，對於婚姻效力應該也不生影響，況且被告己○○確實有與甲○○結婚之真意，2人婚後亦確實有夫妻之實，更特地挑選於103年5月20日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1天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足見被告己○○確實有與甲○○結婚之真意，請予被告己○○無罪之諭知等語。
伍、被告丁○○帶同被告丙○○、甲○○於102年12月30日前往大陸地區，而後被告丙○○、戊○○及被告甲○○、己○○各於上開時、地辦理結婚登記領得結婚證及進行公證後，被告丙○○、戊○○復於前揭時間，各自依前述流程申請被告戊○○、己○○來臺獲准，而被告戊○○、己○○分別於103年5月4日、103年4月27日來臺，被告甲○○、己○○乃於同年5月20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而被告丙○○、戊○○則於同年月26日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戶籍登記等情，均為被告丁○○、丙○○、戊○○、甲○○、己○○所不爭執，並有被告丁○○、丙○○、戊○○、甲○○、己○○之內政部移民署機場出入境資料與兩特定旅客搭乘相同班機查詢資料（見專勤隊卷一第125至129頁、第134頁至第139頁反面、第155至157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公證書、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訪查紀錄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訪)談結果建議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隊事務第二大隊嘉義縣專勤隊訪談紀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訪談紀錄(台灣配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面談紀錄(大陸配偶)（見專勤隊卷二第29至66、167至205頁）等在卷可參。從而，依照前揭本案被告之辯解與辯護人之主張，足認本案首應認定者，厥為被告丙○○與戊○○，及被告甲○○與己○○，於本案公訴意旨所主張申請入臺及申請結婚戶籍登記時，彼等是否欠缺與對方結婚之意思？倘若被告丙○○與戊○○間，或被告甲○○與己○○間，有雙方不具有與他方結婚之意思，始有探究被告丁○○對於此等情節於主觀上是否知悉或已有預見而與該等被告具有犯罪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必要。
陸、經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丙○○與戊○○間，及被告甲○○與己○○間並無與對方結婚之意思，無非係以被告丙○○、甲○○先前於本案偵查時之不利於己之供述或自白為其主要依據，惟查：
  ㈠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1項對於違反同條例第15條第1款所定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處罰，旨在防止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以維護臺灣地區之安全與安定；所稱「非法」，自應從實質上之合法性予以判斷，凡評價上違反法秩序之方法，均屬「非法」。在大陸地區通謀虛偽結婚，以不實之結婚證明辦理相關戶籍登記、入境等手續，憑以進入臺灣地區，其所持之入境許可文件雖係入出境主管機關所核發，形式上為合法，但因以詐欺方法而取得，即不具實質上之合法性，仍屬非法進入臺灣地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從而，若係在大陸地區結婚，而以結婚之方式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其前提須行為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所締結婚姻時，雙方當事人對於形成夫妻關係即婚姻共同生活關係欠缺真實意思，而為虛偽之結婚意思，其所締結之婚姻則屬俗稱之假結婚，核係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方式。又夫妻結婚時，是否具有結婚真意抑或並無結婚真意而欲以結婚之形式使大陸地區或外國人士得以入境台灣，取決於夫妻雙方當事人於結婚之際之內心意思，若非當事人自行本於真意對外表示，外人實無從直接認知，僅能從結婚過程及結婚後之夫妻相處狀況等外部情事而為依據，進而判斷夫妻結婚時，是否確係本於結婚真意；再者，結婚成立家庭，本具有多種功能，可能是為了感情、經濟、傳宗接代、奉養老人等多重目的，未必都是為了山盟海誓而結婚。餐風露宿的人求一個棲身之所，三餐不濟的人求一個溫飽，孤獨的人希望找人作伴，物質豐裕的人渴望心靈交流等等，都可以是結婚的理由，也都構成結婚的真意。再男女間結婚之動機為何，本屬各人自我考量、自我決定之範疇，不論各人結婚所重視者，在於感情、外貌、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甚至一時衝動等因素，在結婚當事人均表示有結婚真意之情形下，國家原則上均應予以尊重，除非有明顯事證足以認定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否則不宜以公權力介入，認定男女雙方之結婚為「假結婚」；又夫妻相處之情形因人而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人婚後如膠似漆，有人分隔兩地，有人甚至成為怨偶，偵查機關在調查婚姻雙方是否涉及「假結婚」之過程中，探究夫妻生活之偵查手段亦應適可而止，基於婚姻自由、保障隱私之理念，凡夫妻能就所涉嫌疑提出大致合理之說明者，即應相信其等婚姻為真，若一再質疑、不斷介入調查，不啻形同偵查者將其自身對於婚姻生活之認知及價值觀，強行套用在他人身上，反而侵害人權。復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是以自白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係者。至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犯之目的（意圖），均潛藏在個人意識之中，通常無法以外部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倘被告之自白出於任意性，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98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有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之分，前者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後者則指自白外之其他單純承認不利於己之事實所為之陳述皆屬之，因與事實之立證相結合足以認定犯罪成立，學理上稱之為「自認」或「不完全自白」。鑑於被告自白在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有諸多限制，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謂被告之自白，應從廣義解釋，即包括自認在內，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52號判決可參。從而，無論被告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除了是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主觀要素所為，而無需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非事實外，其餘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均有補強法則之適用，而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㈡關於被告丙○○、戊○○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丙○○雖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伊之前在劉寶仁的卡拉OK上班，劉寶仁跟伊說戊○○很可憐，伊想到自己也沒有老婆，也算幫戊○○1個忙，伊也心軟，劉寶仁當時跟伊說去大陸辦好回臺可以先拿多少、戊○○來臺後又可以拿多少，伊去大陸結婚後，劉寶仁有向伊承諾戊○○每個月月初會匯錢3,000元給伊，劉寶仁在伊去大陸前，有找伊跟甲○○2人談赴大陸假結婚的時程，伊辦完後就擔心得要命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36至37頁）。②復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劉寶仁在102年底介紹伊去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臺灣還可以再拿到30,000元，假結婚的對象也會每個月給伊3,000元，所以伊接受劉寶仁提議，伊是因為劉寶仁說可以賺錢才跟戊○○結婚，伊到大陸的護照、臺胞證、機票、食宿都不是自己花錢，都是劉寶仁處理好的，劉寶仁就讓「阿鶯」於102年12月30日陪伊到大陸辦假結婚，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鶯」安排，伊跟甲○○一起回臺灣，隔幾天，劉寶仁就在其卡拉OK店內將現金30,000元拿給伊，伊與戊○○到中埔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過幾天，劉寶仁再在卡拉OK店內拿30,000元給伊，後來戊○○每個月再給伊3,000元，劉寶仁也有介紹甲○○到大陸假結婚，當時伊是跟甲○○一起去等語（見偵卷第185至187、196頁）。但其①於檢察事務務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另供稱：戊○○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1個多月，後來戊○○去外面工作，大概1個多月至2個月會回家住2、3天，戊○○回家時會跟伊睡在一起，伊與戊○○也有發生性行為，伊也有跟戊○○說不用再給伊錢，戊○○說錢是要給伊母親繳房貸，戊○○跟伊兒子、母親也有互動，伊跟戊○○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真的有夫妻感情，伊母親也認定戊○○是媳婦，伊有問過戊○○，戊○○表示喜歡臺灣自由的生活，所以才想當臺灣人的太太而願意嫁給伊等語（見偵卷第186至187、197頁）。②又於112年6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伊到大陸之前知道戊○○這個人，但沒見過面，是劉寶仁跟伊說有1個女孩子在大陸很可憐，辦好結婚回來會拿30,000元給伊，還有說女方每個月會匯3,000元給伊，伊當時也是單身，所以伊也心想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當老婆，伊印象中沒有拿到這筆錢，因為伊當時在劉寶仁的卡拉OK打工，伊也有領薪水，伊忘記劉寶仁給伊的錢是工作的薪水還是原先答應要給以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96頁）。③再於112年8月17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於伊去大陸之後，有跟伊提到把女生娶過來臺灣會給伊錢的事情，伊去大陸之前是有向劉寶仁預支薪水30,000元，伊回臺灣後，劉寶仁說把女方辦過來會有1筆30,000元給伊，後來伊也不好意思問劉寶仁，所以伊並沒有拿到劉寶仁說的30,000元，伊當時是單身，所以與女方辦理結婚登記是有希望與其共同相處，這是在伊要過去之前就有的想法，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兩人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④復於113年2月26日準備程序中供稱：劉寶仁要伊過去娶戊○○過來，而且也看伊單身，看能不能順便在一起，戊○○來臺灣之後有跟伊住在一起約半年，後來戊○○說要去同鄉那邊工作，大約1個月回來2、3次探望伊母親，劉寶仁有跟伊提起如果能讓女方過來臺灣會拿錢給伊，但其實也沒有拿給伊，在前往大陸之前只有看過戊○○的照片，過去大陸認識之後有互留電話，回臺灣之後才有電話聯絡，伊自己也是單身，當時與戊○○辦理結婚登記是想說如果有機會也希望能共同生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4至316頁）。⑤於113年5月31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丁○○作證時證稱：伊在臺灣的時候想著自己1個人，想要找個老婆，想跟戊○○結婚是在還沒去大陸錢就決定的，並不是去大陸後才確定要辦結婚登記，伊也不認為是假結婚，每個月收戊○○的3,000元，戊○○表示是補助家裡開銷、房子貸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6、129至130頁）。⑥於113年6月14日審理中為同案被告戊○○作證時證稱：到大陸之前，劉寶仁給伊看過戊○○的照片，伊當時想要找1個伴，所以就過去了，戊○○來臺後有跟伊住在中埔的家中，伊與戊○○住在同一房間，也有夫妻生活，伊家裡還有母親與伊和前妻生的小孩，後來戊○○說要上臺北找認識的朋友工作，戊○○到臺北期間也會回嘉義，次數不一定，有時候1個月1、2次，過年期間除非返回大陸看小孩，不然基本上都會回嘉義過年，戊○○匯的3,000元是貼補家用，伊後來與戊○○離婚的原因是感覺聚少離多，伊有找戊○○談過，戊○○原本不想離婚，但因為這樣很不像夫妻生活的模式，伊與戊○○結婚時，是很喜歡戊○○，伊於102年底、103年初使用手機門號為0000000000號，戊○○在大陸的電話號碼很長，詳細號碼為何伊不記得，伊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與戊○○大陸的電話號碼於103年1月初到2月下旬間都有通話或傳送簡訊，內容都是在聊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4至178、180、182至184頁）。
    ⒉另被告戊○○①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丙○○有房子貸款每個月6,000多元，伊說要幫忙繳一半，伊每個月幫丙○○繳3,000元，伊會匯到丙○○或其子陳逸凡的帳戶，伊每個月匯款金額是3,750元，其中750原為健保費，伊是經由「二哥」劉寶仁認識丙○○，劉寶仁說要拍1張照片並幫伊介紹男朋友，伊剛到臺灣時住在嘉義，後來就到臺北、新北工作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42、44至46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伊是於110年9月2日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伊嫁給丙○○來臺後，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工作，有時候1個月回嘉義2、3次、有時候幾個月回嘉義1次，伊沒有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238頁）。③於113年6月14日審理中供稱：伊與丙○○於103年1月初至2月下旬電話或簡訊聯絡是在互相關心、問候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63頁）。
    ⒊從而，堪認被告丙○○先前於專勤隊調查、檢察事務官詢問或檢察官偵訊中，固然有對於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戊○○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戊○○辦理結婚、申請被告戊○○入臺等過程之細節，然對於其原先所稱協助被告戊○○入臺而收取合計60,000元對價等客觀事實乙節，或其究否於本案之初並無與被告戊○○結婚之意思，其前後供述皆並非一致。況且關於其究否於返臺後有無向劉寶仁收取其所稱之「報酬」乙節，除了證人劉寶仁陳稱確是被告丙○○預支薪資外，也全無積極事證可資補強致令本院認為被告丙○○所供取得上揭金額「報酬」之情屬實。又縱令被告丙○○先前自承其最初無與被告戊○○結婚之意，屬其對於自身主觀意思所為不利供述，對其己身而言並無補強法則之適用，然依被告丙○○所述，其與被告戊○○的婚姻是因為雙方嗣後感覺聚少離多，及至111年10月7日始辦理兩願離婚，並有卷附被告戊○○之個人戶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頁），而被告戊○○自承其於110年9月2日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亦即被告丙○○、戊○○間之婚姻關係乃維持長達超過8年時間，顯然超過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甚至其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倘若被告丙○○、戊○○於本案最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僅是為了其他因素而雙方共謀以結婚之形式助被告戊○○入臺，或是協助被告入臺後得以在臺定區、取得身分證，於其等結婚且被告戊○○入臺合法居留合計滿6年時而被告戊○○申請定居獲准，或是被告戊○○取得身分證後未幾即可以達成其等目的而終結婚姻關係，無需令其等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初入臺後維持長達8年。是以，除了堪認被告丙○○、戊○○所稱其等嗣後係因感雙方聚少離多而徒具婚姻形式始兩願離婚之情可採之外。被告丙○○於本案偵查中所述其與被告戊○○原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是否屬實而可信，已屬有疑。
    ⒋再依被告丙○○嗣後所述與被告戊○○之供述，佐以卷附被告丙○○所持用上開行動電話門號之通話明細，可見被告丙○○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4日起至同年0月下旬間有甚屬密集之通話與簡訊聯絡（見專勤隊卷二第74至78頁），核與其等所述被告丙○○回臺後，雙方有以電話聯絡聊天、問候乙節不謀而合。再依卷附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查察時未遇劉女及其配偶丙○○，經陳母告知，陳民前往頂六某小吃部擔任廚師，劉女則於2個月前至北部親戚處幫忙餐飲工作，每2星期返家1次。復電訪陳民本人，渠稱平日於中埔鄉頂六"小夜曲歌友會"負責廚房工作，妻劉女則至北部受僱於其表姊在夜市販賣小吃，渠因工作忙碌尚未抽空北上探訪劉女住所，劉女每月會返家2次…電訪劉女表示，目前在臺北基河路夜市受雇販賣燒烤小吃，月薪新臺幣2萬元，現住居所為老闆提供之員工宿舍(無法說出詳細地址)，餘所述與陳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並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67頁），亦與被告丙○○、戊○○所稱於被告戊○○入境臺灣之初，確實有與被告丙○○共同生活居住在嘉義縣長達約半年的時間，而後即便被告戊○○赴臺北工作，仍會有每月2次返回嘉義探視等情節相符。則以前述被告丙○○、戊○○之婚姻關係自被告戊○○出入臺起共維持8年之久，已經遠遠超逾其等結婚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時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6年期間，且其等係於被告戊○○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後逾1年始辦理離婚，而被告丙○○於本案赴大陸地區又返臺後、戊○○初入臺之前，彼等有如前述聯絡、通話之情形，甚至被告戊○○入臺後初期有與被告丙○○在嘉義共同居住約半年期間，之後即便被告戊○○北上工作，仍會定期返回嘉義探視，倘若被告戊○○、丙○○彼此之間於本案之初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焉有前述諸多與具備結婚真意之配偶相同之生活、相處模式？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丙○○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丙○○、戊○○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戊○○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丙○○共同居住在嘉義，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而結婚後夫妻之生活方式，是否同住一處，婚姻當事人本得自行決定，非外人得以置喙，況時下夫妻於婚後因就學、工作、個性或原生家庭等因素而分居兩地者，所在多有；而外籍或陸籍配偶不乏為改善其生活環境而與臺灣男性結為連理，且來臺後為了支撐家中經濟或娘家用錢需求，必須外出工作者，亦不在少數，則被告戊○○入臺後長期未與被告丙○○共同在嘉義生活居住，並非得據以即認被告丙○○、戊○○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㈢關於被告甲○○、己○○是否無與他方結婚之意思？    
    ⒈被告甲○○雖於①專勤隊詢問時供稱：伊在嘉義中埔小吃部擔任少爺，老闆劉寶仁知道伊離婚很久，就問伊要不要娶大陸太太，伊當時經濟狀況不佳，劉寶仁說伊到大陸辦好結婚登記可以拿到30,000元，女方如果順利來臺可以再拿30,000元，伊不用出交通費、食宿費用，報酬60,000萬元是劉寶仁親自拿給伊，己○○可能有跟臺灣或大陸仲介談好如果近來臺灣，每個月會再給伊4,000元，這是劉寶仁沒有事前跟伊說的，是己○○入境後，經過幾個月找到工作，就開始每個月匯款到伊郵局帳戶，伊與己○○是虛偽結婚，伊、己○○、戊○○、丙○○、「阿英」曾經在大陸一起討論過，「阿英」也是大陸人所以提供心得跟建議，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提供給伊，也有提供給丙○○，伊很擔心假結婚會東窗事發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53至54、59頁）。②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伊去劉寶仁的髂拉OK代班，劉寶仁介紹伊到大陸辦假結婚，這樣可以拿到30,000元，等假結婚對象順利入境臺灣又可以再拿30,000元，大陸對象還會每個月給伊4,000元，所以伊就接受劉寶仁提議，劉寶仁讓「阿英」陪伊前往大陸，在大陸的食宿都是「阿英」安排，102年12月31日到大陸平潭當天有見到己○○，隔天「阿英」就帶伊跟己○○去公證結婚，等丙○○也辦好結婚，伊就與丙○○於103年1月4日一起回臺灣，劉寶仁在過幾天後便在其中埔的卡拉OK一起將30,000元拿給伊與丙○○，伊與己○○於103年5月20日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隔幾天，劉寶仁又在卡拉OK一起拿30,000元給伊與丙○○，之後己○○每個月匯款到伊帳戶，至現在己○○仍會不定期給伊錢，伊一開始確實與己○○沒有結婚真意，彼此也不認識，是同住幾個月後，彼此有點認識才發生性行為，伊認罪等語（見偵卷第187至188、198至199頁）。③於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稱：在大陸相關費用以及往返大陸的交通工具費用都是於美英出的，劉寶仁說去的時候幫伊辦機票加30,000元，回來也是30,000元，伊原本不認識丁○○，是要去臺中搭船時才認識，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伊在起訴後不認罪，是怕己○○被遣送回大陸，4,000元的事情伊是聽己○○與劉寶仁好像有這樣在說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6、139至140頁）；而後又稱：4,000元的事情，己○○不曾跟伊說過，是劉寶仁講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嗣又陳稱：4,000元的事是劉寶仁跟丁○○在講的，己○○沒有講，有人跟己○○講，但伊不知道是誰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4頁）。但其於①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另供稱：伊在大陸辦好結婚後就回臺灣，沒有跟己○○一起生活，己○○來臺後有住在伊家裡好幾個月，直到伊家裡發生火災燒毀，己○○才出去工作，等房子完修才回來，剛開始1個月回來1、2次，最近都住在家裡，伊與己○○都睡在一起，也有發生過性行為，劉寶仁跟伊提起的時候，伊本來就有想找1個老婆的想法，因為伊前妻也是大陸的，伊覺得大陸女子不錯，而劉寶仁又說有錢可以拿，伊就更願意，而伊與己○○結婚後，確實有共同生活，也有互動，伊覺得伊不是假結婚等語（見偵卷第189頁）。②於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在前往大陸之前並不認識己○○，是「阿英」丁○○在大陸介紹的，因為己○○跟伊都離過婚，伊前一任配偶也是大陸人，伊才會在1天之內就決定與己○○辦理結婚，劉寶仁拿給伊30,000元的時候，現場只有伊與劉寶仁，劉寶仁在臺灣有拿照片給伊看，伊看了覺得可以，而且伊當時離婚沒多久，伊的想法是真的要過去大陸找1個老婆，至於劉寶仁如果會幫伊出車馬費也很好，己○○來臺之後，原本有與伊同住，後來家裡火災，己○○就出去工作搬出去住，但還是會回嘉義看伊，1個月會回嘉義2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至41、145至147、292至294頁）。③於其為同案被告丁○○審理中作證略以：伊於102年12月30日到大陸辦理結婚，是劉寶仁叫伊去的，劉寶仁有說如果伊過去，或許己○○每個月會給伊4,000元，但伊是要過去娶老婆找個伴，伊有說不用，伊在還沒有去大陸之前就已經決定要跟己○○結婚，己○○到臺灣之後經過幾個月開始有給伊錢，是房子失火之後才付的，伊叫己○○不用寄錢，但己○○說是要給伊母親的生活費，己○○有時候有給錢、有時候沒有給錢，「真的結婚」是像伊第一個大陸老婆一樣，是伊自己去找、自己去娶、自己去辦，偵查中會說這次是假的，是因為己○○不是伊找的，伊不知道劉寶仁如何與丁○○洽談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5、142、144至147頁）。
    ⒉被告己○○①於專勤隊調查時稱：甲○○的生日是60年10月10日，伊與甲○○是真結婚，甲○○老家於000年0月間燒毀後，伊前往新竹伊阿姨周彩玉的麵攤工作，後來伊換到桃園賣衣服，伊被查獲妨害風化是伊自己去新北市自己找到服務生的工作，但不知道那間店是做這種性質的工作，伊只有去1天就出事，甲○○的老家於105年重建好了，但因為新北市的薪資較高，所以伊才不回嘉義工作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67至69、72頁）。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稱：伊嫁來臺灣沒多久，老公家的房子燒了，又向親戚借錢修房，伊為了維持生活，所以才會到新竹、桃園、新北市工作、生活，伊大部分時間都在新北市，但伊每個月有休息4天，休假都會回嘉義，伊跟甲○○是真結婚等語（見偵卷第239頁）。③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定期匯款到甲○○或甲○○之子帳戶的錢，是要給母親的生活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9至150頁）。
    ⒊證人即甲○○胞姊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是甲○○的大姊，伊平常沒有與母親同住，但1個月會回嘉義2至3趟，甲○○平常有與母親、伊妹妹跟伊2個姪兒同住，伊平常於母親節、過年、母親生日都固定會回嘉義，會看到己○○，伊在嘉義過年時看到己○○，己○○都會跟甲○○住同1個房間，甲○○本案再婚當時甲○○與前妻剛離婚，心情比較不好，有人說要介紹甲○○去大陸結婚，後來帶己○○回來，伊回嘉義時看到己○○在家，甲○○就跟伊介紹說己○○事其剛娶的太太，伊覺得己○○還不錯，也沒有什麼意見，甲○○、己○○於103年5月20日結婚登記前有大概提及此事，但因為甲○○已經成年，伊也只是甲○○的姐姐，所以伊也只是聽聽，就伊觀察甲○○與己○○的相處情形覺得很好，己○○一開始有住在家裡，但伊家發生火災後沒地方住，甲○○跟伊2個姪兒去住伊妹妹那邊，也需要己○○幫忙賺錢蓋房子，所以才沒有跟甲○○同住，蓋好的房子很小，還有伊妹妹、母親跟2個姪兒要住，所以己○○才一直在外，但偶爾會回嘉義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3至78、81至82、85、88至89頁）。
    ⒋從而，雖然被告甲○○曾經自承自己原先並無與被告己○○結婚之真意，並且敘述其前往大陸地區與被告己○○辦理結婚、申請被告己○○入臺等過程，與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酬或被告己○○入臺後匯款支付「報酬」等情節，甚至對於其與被告己○○「假結婚」之事表示承認。然綜觀其前後所述，其對於前後向劉寶仁取得60,000元報酬乙節，其原稱是與同案被告丙○○同時向劉寶仁領取上開報酬，但其後復稱其向劉寶仁收取報酬時均僅其與劉寶仁在場，另關於被告己○○匯款給付「報酬」之事，其原先稱劉寶仁未曾提及此事，乃被告己○○入臺後經過數月而開始匯款，但其後復時而稱此等款項為報酬之事為劉寶仁提起，或稱此情為劉寶仁與被告丁○○所提起，則其所述之諸多情節已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遑論被告己○○定期匯款之款項究否是其所稱之「報酬」，更因關於「報酬」之事究竟是何人曾經提及已有不明，而難以認定。況且，雖其原先承認其與被告己○○為「假結婚」，然究其真意，其就本案認知之「假結婚」非無可能係與其先前結婚過程不同，其先前婚姻乃是經由其自己與對方結識、相處後進而論及婚嫁，而本案則未與其前段婚姻經過相同之過程所致，則其先前所為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是否果屬可信，並非無疑。
    ⒌再者，參照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度大隊嘉義縣專勤隊104年1月21日查察紀錄表內「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訪查時未遇蔡女及其配偶甲○○，經柯民同住之三姐及姐夫告知，柯民夫妻原同住於○路鄉○○村0鄰○○○0號，因去(103)年6月該處發生火災燒燬屋舍，故2人搬遷至上址，蔡女隨後前往新竹從事餐飲業，每月會返家1次。電訪柯民表示，渠平日受僱從事園藝工作，因自宅於火警中燒毀，目前暫住三姐家中，妻蔡女則至新竹其阿姨經營之麵攤幫忙，每月返家1次，渠與前妻育有1子1女均已成年，故與蔡女並無生育打算。復電訪蔡女本人，其稱經由同鄉介紹而前往新竹市阿姨經營之麵攤工作，月薪新臺幣2萬8千元，渠每月返回竹崎三姐家1次，現與朋友租屋同住於○○市○○路00號2樓，餘所述與柯民相同。」，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3頁），而104年3月17日查察紀錄表之「查察內容及結果」欄記載「經查察人員實地查訪，柯民夫婦在現住地接受查訪，柯民部分：『蔡女會遭警方依妨害風化移送是誤遭朋友帶至有坐檯陪酒的KTV唱歌，她當時不瞭解也沒有在事發後告知，為此事還多次責怪蔡女。』、『目前都在桃園擺攤。計畫回嘉義與大姊擺地攤販賣女用成衣。』、『祖厝於103年因火災焚燬，預計今年下半年要原地重建。』、『目前因二姐獨生女病危(酒精中毒引發肝癌並造成多重器官衰竭)，與妻已多日協助二姐在醫院照顧。』。蔡女部分：『現與先生在醫院幫忙照顧她二姐獨生女。』、『會為警依妨害風化移送，實因在無知情的狀況下與朋友至坐檯陪酒的KTV唱歌，為此多次為先生責怪。』、『現與朋友因在桃園擺攤販賣女用成衣，兩人在桃園市○○路00號3樓合租居住。』、『想在辦好依親延期後將留在大陸的10歲女兒接來台灣，先生也同意。』、『先生祖厝去年發生火災，現與先生及婆婆暫時居住在三姐夫家三樓，先生計畫重建祖厝。』、『此次申請依親居留延期，先生也知道並陪同辦理。』」，另「綜合研判」欄則勾選「渠等婚姻關係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證雙方有可疑不法之情事」（見專勤隊卷二第215頁）。再參酌被告甲○○所持用行動電話門號於103年1月份至3月份之通話明細，可見其與被告己○○之大陸地區電話於103年1、2月間有數次簡訊與通話之情形（見專勤隊卷二第217至219頁）。並綜合被告甲○○所供其於劉寶仁提及至大陸娶親時，實亦有意覓得伴侶，且依被告甲○○、己○○與證人乙○○所述，可知被告己○○遠嫁來臺後，雖與被告甲○○在嘉義居住時間甚短，然此是因被告甲○○之祖厝於被告己○○入臺後不久即遭遇火災燒毀，而新屋重建亦須被告己○○協力，且被告甲○○暫時借住之處所空間較小所致。況且，即便被告己○○長期在其他縣市工作、生活，但其於諸多重要節日仍會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重要節日以外之其他例假日也會定其返回嘉義。而倘若被告甲○○、己○○均無與對方結婚之真意，實難想像被告己○○會於入臺後仍與被告甲○○居住至被告甲○○祖厝遭遇火災後始離家，亦難想像被告己○○於在外工作後仍會於重要節日或例假日返回嘉義探視，甚至於被告甲○○二姐獨生女病重之際協助至醫院照顧。凡此種種，均足執為推翻被告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真實性之反證，並堪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應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至於被告己○○於初入臺後，雖然長期並未與被告甲○○共同居住在嘉義，甚至於曾經因為妨害風化遭警查獲，但此無非係其入臺後另有謀生之需求，且其遭查獲妨害風化僅有1次，於其遭查獲迄今均未有相同或類似之情形，而依前述諸多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甲○○、己○○本案應有他方結婚之真意，且衡諸現今社會配偶雙方因為生活、工作等因素而分隔兩地並非罕見，故尚難僅因被告己○○入臺後較長時間在外工作、居住之情據以認定被告甲○○、己○○於本案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然原先均並非彼此先結識，再經過相當時間之相處，於彼此間有所瞭解後再決定結婚。然依前所述，本案透過上開諸多事證非僅難認與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相符，反而均足以作為被告丙○○、甲○○先前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而可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皆具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且男女婚配，本雖應基於情愛，並以審慎之態度而為決定，然徵諸實際，輕率兒戲者有之，出於功能性需求如傳宗接代而為之者有之，衡諸臺灣人民組團前往大陸或東南亞等地區相親，在不知結婚對象下前往國外選定對象，並在雙方尚不具感情基礎下結婚，自見面挑選對象至完婚回國間，僅歷數日光陰之情形所在多有，要難單憑結識過程短暫粗疏，雙方交往程度深淺，或婚姻非以情愛為基礎，即斷定其結婚本無真意，而本案無論是被告丙○○與被告戊○○或被告甲○○與被告己○○，先前即曾結過婚並各自有子女，本案均屬再婚，另被告丙○○、甲○○均曾供稱彼等斯時均為單身並有意再次覓得伴侶等語，故其等有無先有愛情存在，衡情當非其等決定結婚之條件。從而，實難以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甚短時間內決定並辦理結婚，其等斯時欠缺愛情基礎之前提下，即認並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
三、又被告丙○○、甲○○雖皆曾提及「教戰手冊」之事，但被告丙○○於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劉寶仁有提供類教戰手冊，在面談前教伊如何回答問題，有些問題要去記（見專勤隊卷一第36頁），而被告甲○○於專勤隊調查時則是供稱：教戰手冊是「阿英」在大陸有提供給伊跟丙○○，就是提供其心得與建議，而在接受專勤隊面談前，伊與丙○○、戊○○、己○○、「阿英」曾在大陸一起討論過等語（見專勤隊卷一第59頁），顯見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源頭並非相符。而倘若被告丙○○、甲○○確是因劉寶仁與被告丁○○主動邀集前往大陸進行假結婚，衡情彼等乃屬同一犯罪團體內之成員，且被告丙○○、甲○○是同時前往大陸辦理結婚後同時回臺，其等申請配偶入臺時間又甚為接近，則對於嗣後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之訪談應如何應對、答覆，若確實存在其等所述「教戰手冊」之事，對於其等如何於訪談時加以應對、答覆之指導過程，差別焉有如此之大之可能？況且，也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有被告丙○○、甲○○所稱「教戰手冊」之存在。至於依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嗣後所述，其等於申請大陸地區配偶入臺時接受訪談所為陳述，雖皆有部分內容不實之情形，然此無非是各個國家為因應他國人民與本國人民結婚，為了避免僅是藉由「婚姻」形式掩飾協助懷有其他目的、動機之他國人民進入本國，各國均設有相當審查、過濾機制，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為了避免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時進行訪談、審查時，因其等結識時間甚短、結婚過程與一般婚姻禮俗不盡相同而遭到審查人員質疑，進而未能令大陸地區配偶順利來臺生活，因而事前針對可能遭受質疑之事項先行擬定答覆內容，以求訪談之順利。而婚姻雙方是否有結婚真意與是否可以通過團聚（入境）申請，應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只要當事人主觀上具有透過結婚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之意，就是出於結婚的真意，雙方意思合致，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尚有其他之實質及形式要件），雙方對於婚姻的想像、期待、大陸地區配偶是否是為了來台工作而結婚、大陸地區配偶來台工作後是否可以幫忙維持家計，這些都是結婚的動機，並不影響婚姻的效力，民法上的婚姻關係，並非一定要以感情為基礎，且每個人對於這種「速成」的婚姻關係（相親婚）態度不同，而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雖於接受專勤隊訪談時有部分不實陳述，但依前述，本案依憑諸多事證仍足認彼等均有與他方結婚之真意，自不因彼等為能順利通過訪談而使大陸地區配偶儘速來臺而於訪談時為部分虛偽陳述，而影響彼等結婚之真意。
四、另依被告丙○○、甲○○、丁○○所述，被告丙○○、甲○○於本案前往大陸辦理結婚登記期間，雖然未曾支付任何食宿、交通費用，均是劉寶仁事先交付若干金額之款項與被告丁○○支應，然此等情節縱或屬實，劉寶仁究是基於何目的、動機而墊付該等款項？原應由本案偵查階段調查人員對劉寶仁予以詢問、究明，然本案偵查階段未曾究上開款項是否由劉寶仁代墊？目的、動機為何？加以詢明。則劉寶仁是否是為使無結婚真意之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得以辦理結婚登記，並使被告戊○○、己○○非法入臺？更無從加以辨明。
柒、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以被告丙○○、甲○○先前自白及不利於己之供述據以主張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均無與他方結婚之真意，然依前所述諸多事證均足以作為該等自白或不利於己供述之反證，難認該等自白及不利於己之供述與事實相符，又其他事證均無從令本院對於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均欠缺結婚之真意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難認被告丙○○與被告戊○○，被告甲○○與被告己○○於本案欠缺與他方結婚之真意，因認不能證明被告丙○○、戊○○、甲○○、己○○、丁○○犯罪，自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良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振杰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王榮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